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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

河东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法律意见书

（2021）豫天律专字第017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

库〔2015〕83号，以下简称财库〔2015〕83号文）、《关于地方政府

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

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号，以下简称财预〔2017〕89号文）、《试点发行地方政

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财预〔2018〕28号）、《关于做

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号）、《关

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号）、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23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号）、《地方政

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财预〔2021〕61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之规定，本所作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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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保税区）河东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之专项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申请使用本期债券

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导读与声明：

1.本所律师承诺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

的事实和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表本法律意

见；保证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

期申请使用债券事项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核查和验证，保证本法律意

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2.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相关方已向本所律师提供

的文件资料，且已向本所承诺：

（1）保证如实提供申请使用本期债券所必需的一切原始书面材

料、副本材料和口头陈述等，并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有效；

（2）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文件上的印章和签字真实、有效，保证

所提供的有关文件的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

（3）保证所提供相关文件中的所有签署方均有权签署该法律文

件，并且任何签署人均已获得签署该文件的正当授权；

（4）保证提供的资料均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3.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有关书面文件的副本或复印件与原件一

致。本所依据对上述文件的审查判断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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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

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

具法律意见。

5.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项目申请使用本期债券有关的法律问

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审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

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告、审计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述，并不

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

默示性保证。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

保税区）河东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申请使用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

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并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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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债券的基本信息

根据《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河东

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河东棚户区改造项目二

期共计划申请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额度为552,600.00万元；2019年本

项目七个子项目已经使用债券资金50,000.00万元，2020年本项目七

个子项目已经使用债券资金16,000.00万元；2021年本项目七个子项

目已经使用债券资金59,700.00万元；2022年本项目七个子项目实际

使用债券资金总额81,600.00万元；2023年本项目七个子项目计划申

请使用债券资金总额171,550.00万元；2024年本项目七个子项目计划

申请使用债券资金总额173,750.00万元。

各子项目债券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以及以后年度债券需求计划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总债券额度
2019年合计债

券使用额度

2020年合计债

券使用额度

2021年合计使

用债券额度

2022年合计使

用债券额度

2023年计划使

用债券额度

2024年计划使

用债券额度

河东第一棚

户区5号地
145,427.41 116,300.00 8,500.00 3,000.00 14,300.00 14,200.00 36,150.00 40,150.00

河东第二棚

户区2号地
78,384.30 62,700.00 2,600.00 4,000.00 5,000.00 12,500.00 20,300.00 18,300.00

河东第三棚

户区2号地
71,724.14 57,300.00 2,700.00 0.00 12,900.00 13,300.00 11,800.00 16,600.00

河东第三棚

户区3号地
101,725.47 81,300.00 12,600.00 0.00 11,500.00 10,600.00 23,050.00 23,550.00

河东第三棚

户区4号地
140,400.08 112,300.00 4,400.00 3,000.00 9,400.00 31,000.00 30,850.00 33,650.00

河东第四棚

户区2号地
67,802.90 51,000.00 8,000.00 3,000.00 3,000.00 0.00 19,950.00 17,050.00

河东第四棚

户区4号地
95,430.81 71,700.00 11,200.00 3,000.00 3,600.00 0.00 29,450.00 24,450.00

合计 700,895.11 552,600.00 50,000.00 16,000.00 59,700.00 81,600.00 171,550.00 173,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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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本批次子项目河东第一棚户区5号地计划申请使用债券资

金13000万元，为2022年河南省棚改专项债券（十期）――2022年河

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中13000万元资金用途调整至本项目，

利率为2.68%，每年支付利息，债券2027年5月30日到期一次性偿还

13000万元本金。

本所律师认为，《实施方案》已披露项目申请使用债券的基本信

息。

二、申请债券资金用途

根据《实施方案》，募投项目计划申请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额度

为552,600万元，将全部用于募投项目，符合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使用

管理相关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申请债券资金用途符合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使用管理相关规定。

三、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河东第一棚户区改造项目5号地块

（1）项目概述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全省

2019年第二批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19〕

1号），河东第一棚户区改造项目5号地块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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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根据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经济发

展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

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河东第一棚户区5号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郑港经发〔2018〕398号），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郑州航空

港实验区（综保区）规划口岸五街以东，规划电子信息七路以南，枣

庄路以西，规划电子信息八路以北。该项目总占地面积79,813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326,680.8平方米，其中地上总建筑面积242,431.7平方米

（包括住宅用房、社区配套服务用房、配套商业），地下总建筑面积

84,249.1平方米（包括地下室和地下车库）。项目总投资145,427.41

万元。

（2）项目批复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河东第一棚户区改造项

目5号地块已取得的如下批复文件：

序

号
批复时间 批复单位 批复文件 文号

1 2017年1月17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市

政建设环保局

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河东

第一棚户区5号地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报批版）》的批复

郑港环表〔2017〕

16号

2 2018年9月21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

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郑规地字第

4101002018490

102号

3 2018年10月26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不动产权证书

豫（2018）郑港

区不动产权第

00108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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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8年12月13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经济

发展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

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河东

第一棚户区5号地建设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郑港经发〔2018〕

398号

2.河东第二棚户区改造项目2号地块

（1）项目概述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全省

2019年第二批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19〕

1号），河东第二棚户区改造项目2号地块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

计划。

根据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经济发

展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

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河东第二棚户区2号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郑港经发〔2018〕392号），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郑州航空

港实验区（综保区）规划领事馆北一路以南，雁鸣路以西，国泰路以

东。该项目总占地面积38,546.7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79,466平方米，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20,020平方米（包括住宅、配套商业、组团公共

配套设施），地下建筑面积59,446平方米（包括地下车库和地下人防）。

项目总投资78,384.3万元。

（2）项目批复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河东第二棚户区改造项

目2号地块已取得的如下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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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批复时间 批复单位 批复文件 文号

1 2016年12月5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

税区）市政建设环保局

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河

东第二棚户区2号地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

的批复

郑港环表〔2016〕

85号

2 2018年9月21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

税区）规划市政建设环

保局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郑规地字第

41010020184901

03号

3 2018年10月26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不动产权证书

豫（2018）郑港

区不动产权第

0010823号

4 2018年12月5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

税区）经济发展局（安

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

河东第二棚户区2号地建设

郑港经发〔2018〕

392号

3.河东第三棚户区改造项目2号地块

（1）项目概述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全省

2019年第二批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19〕

1号），河东第三棚户区改造项目2号地块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

计划。

根据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经济发

展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

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河东第三棚户区2号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郑港经发〔2018〕391号），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郑州航空

港实验区（综保区）规划领事馆南一路以南、规划领事馆南三路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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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鸣路以东、规划领事馆南四街以西。该项目总占地面积36,205.76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59,187.72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15,187.72平方米（包括住宅用房、社会配套服务用房、配套商业），

地下建筑面积为44,000平方米（包括地下室和地下车库）。项目总投

资71,724.14万元。

（2）项目批复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河东第三棚户区改造项

目2号地块已取得的如下批复文件：

序号 批复时间 批复单位 批复文件 文号

1 2017年1月17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市

政建设环保局

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河东

第三棚户区2号地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报批版）》的批复

郑港环表〔2017〕

04号

2 2018年9月21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规

划市政建设环保局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郑规地字第

4101002018490

105号

3 2018年10月26

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不动产权证书

豫（2018）郑港

区不动产权第

0010826号

4 2018年12月1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经

济发展局（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

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河东第

三棚户区2号地建设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

郑港经发〔2018〕

391号

4.河东第三棚户区改造项目3号地块

（1）项目概述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全省

2019年第二批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19〕

1号），河东第三棚户区改造项目3号地块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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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根据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经济发

展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

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河东第三棚户区3号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郑港经发〔2018〕388号），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郑州航空

港实验区（综保区）规划领事馆南一路以南、规划领事馆南三路以北、

规划领事馆南四街以东、规划领事馆南五街以西。该项目总占地面积

51,229.2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26,653.63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

积165,653.63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61,000平方米（包括地下室和地

下车库）。项目总投资101,725.47万元。

（2）项目批复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河东第三棚户区改造项

目3号地块已取得的如下批复文件：

序

号
批复时间 批复单位 批复文件 文号

1 2017年1月17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

区）市政建设环保局

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河

东第三棚户区3号地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

的批复

郑港环表〔2017〕

05号

2 2018年9月21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

区）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郑规地字第

410100201849010

6号

3 2018年10月26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不动产权证书

豫（2018）郑港区

不动产权第

00108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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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8年11月28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

区）经济发展局（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

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河

东第三棚户区3号地建设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郑港经发〔2018〕

388号

5.河东第三棚户区改造项目4号地块

（1）项目概述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全省

2019年第二批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19〕

1号），河东第三棚户区改造项目4号地块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

计划。

根据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经济发

展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

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河东第三棚户区4号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郑港经发〔2018〕384号），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规划领事

馆南一路以南、规划领事馆南三路以北、规划领事馆南六街以西、规

划物流一街以东。该项目总占地面积74,239.0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10,809.39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221,809.39平方米（包括住宅

用房、社区配套服务用房、配套商业），地下建筑面积为89,000平方

米（包括地下室和地下车库）。项目总投资140,400.08万元。

（2）项目批复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河东第三棚户区改造项

目4号地块已取得的如下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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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批复时间 批复单位 批复文件 文号

1
2017年1月17

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

市政建设环保局

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

河东第三棚户区4号地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

版）》的批复

郑港环表〔2017〕

06号

2 2018年9月21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

区）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郑规地字第

4101002018490

107号

3 2018年10月26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不动产权证书

豫（2018）郑港区

不动产权第

0010824号

4 2018年11月25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

经济发展局（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

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

河东第三棚户区4号地建设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郑港经发〔2018〕

384号

6.河东第四棚户区改造项目2号地块

（1）项目概述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全省

2019年第二批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19〕

1号），河东第四棚户区改造项目2号地块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

计划。

根据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经济发

展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

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河东第四棚户区2号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郑港经发〔2018〕383号）和《实施方案》，项目安置点

在会展路以东，航通路以南，保航一路以北，规划物流二街以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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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总占地面积5298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54,683平方米，地上建

筑面积103,339平方米（包括住宅用房、社区配套服务用房等），地

下建筑面积为51,344平方米（包括地下室和地下车库）。项目总投资

67,802.9万元。

（2）项目批复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河东第四棚户区改造项

目2号地块已取得的如下批复文件：

序号 批复时间 批复单位 批复文件 文号

1 2015年11月25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

市政建设环保局

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

河东第四棚户区2号地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

版）》的批复

郑港环表〔2015〕

48号

2 2018年3月22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

区）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郑规地字第

4101002018490

017号

3 2018年5月8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不动产权证书

豫（2018）郑港区

不动产权第

0003224号

4 2018年11月20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

经济发展局（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

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

河东第四棚户区2号地建设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郑港经发〔2018〕

383号

7.河东第四棚户区改造项目4号地块

（1）项目概述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全省

2019年第二批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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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河东第四棚户区改造项目4号地块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

计划。

根据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经济发

展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

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河东第四棚户区4号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郑港经发〔2018〕353号）和《实施方案》，项目安置点

在会展路以东，保航一路以南，规划物流二街以西位置。总建筑面积

225,680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148,790平方米（包括住宅用房、社区

配套服务用房、商业用房等）。地下建筑面积为76,890平方米（包括

地下室和地下车库）。项目总投资95,430.81万元。

（2）项目批复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河东第四棚户区改造项

目4号地块已取得的如下批复文件：

序号 批复时间 批复单位 批复文件 文号

1 2015年11月25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

市政建设环保局

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

河东第四棚户区4号地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

版）》的批复

郑港环表〔2015〕

50号

2 2018年9月21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

区）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郑规地字第

4101002018490101

号

3 2018年10月17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关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

河东第四棚户区4号地建设

郑港经发〔2018〕

3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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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4 2018年10月26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

经济发展局（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

不动产权证书

豫（2018）郑港区

不动产权第

0010825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属于国家发

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四十二、其他

服务业”项目。上述审批文件真实有效，不存在法律问题。募投项目

已获得了部分审批，并纳入国家棚户区改造计划，尚需根据项目实施

完善后续批准及许可程序。

（二）项目单位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和募投项目批复文件显示，郑州航空港区航程

置业有限公司是项目单位。经本所律师核查，项目单位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郑州航空港区航程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588570564L

法定代表人：许永喜

注册资本：377926万元

住所地：郑州航空港区护航路16号兴港大厦

登记状态：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经营范围：土地一级开发整理；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公用

设施的投资建设；房地产及其商业配套设施的开发、经营、租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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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经营范围凭有效资质经营）

本所律师认为，郑州航空港区航程置业有限公司系依法设立、合

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的公益性及收益性

1．项目公益性

根据财库〔2015〕83号文件规定，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指省、自

治区、直辖市政府(含经省级政府批准自办债券发行的计划单列市政

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以公益性项

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并且，财预

〔2017〕89号文件规定，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立足本地区实际，围绕省

（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确定的重大战略，积极探索在有一定

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

项收入偿还，项目成熟一个、推进一个。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2013〕20号）指出，公益性项目包括交通运输（铁路、公

路、机场、港口等）、市政建设（地铁、城市道路、公共交通、广场、

文体场馆、绿化、污水及垃圾处理等）、保障性住房、土地收储整理

等。本项目是棚户区改造项目系民生工程，按照国家发改委定义，属

于公益性项目领域。

棚户区的改造可以变无序为有序，不仅使棚户区群众的生存环境

发生巨大的变化，更方便了对于小区的管理，遏制犯罪的产生；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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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屋，能够缓和群众之间以及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增强城市社

区转型过程中稳定与和谐。棚户区改造的实施，棚户区的居民乔迁新

居，实践了政府对于这部分社会群体的承诺，是树立政府形象的民心

工程，能够增加群众对政府工作的信任，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应，为

其他方面的工作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本项目的建设和实施公益性较

强。解决了棚户区居民的现实困难；提高城市的整体形象，体现了人

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化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稳定；增强了群众

对政府的信任；加强了群众的自信和对城市发展建设自觉参与的热情。

本项目具有公益性。

2．项目收益性

根据《实施方案》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

合保税区）河东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

告》（以下简称《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收入来源于土地出让收

入，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

四、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

单位：万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本批项目申请使用的债券资金预期还本

付息总额为659,997.1万元，用于还本付息的剩余土地出让收入总额

为1,322,065.68万元，总体覆盖倍数为2.00。资金平衡情况如下：

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还本付息 剩余可还本付息收入 覆盖倍数

1 河东第一棚户区改造项目5号地块 278,420.6138,015.80 4 2.02

2 河东第二棚户区改造项目2号地块 74,959.00 152,180.23 2.03

3 河东第三棚户区改造项目2号地块 67,927.85 129,699.06 1.91

4 河东第三棚户区改造项目3号地块 97,095.50 198,007.20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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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河东第三棚户区改造项目4号地块 133,651.35 263,721.42 1.97

6 河东第四棚户区改造项目2号地块 61,610.50 131,428.38 2.13

7 河东第四棚户区改造项目4号地块 86,737.10 168,608.76 1.94

合计 1,322,065.6659,997.10 8 2.00

本所律师认为，募投项目能够实现项目融资与收益的自求平衡。

五、风险及控制措施

（一）项目申请使用专项债券的主要风险

1.拆迁安置风险

拆迁安置的特点是存在原有建筑的拆迁补偿和居民的安置问题，

该问题不仅影响项目的妥善实施，而且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居民

对政府的态度。由于拆迁牵涉面广，不确定因素多，拆迁成本难以事

前准确估计，很可能引发拆迁执行难、拆迁期限延长或者成本失控等

问题，甚至导致项目失败。

2.工期进度及质量风险

影响项目工期拖延的因素较多，如设计方案的稳定性、项目单位

的组织管理水平、项目资金到位情况、承包商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

工程事故的发生等。这些因素使工期存在一定的拖延风险，并影响项

目的现金流入，对债券还本付息形成不利影响。

同时，在项目建设管理过程中，项目勘察设计、图纸设计、建设

管理、验收管理等也与项目工程质量密切相关，每个管理环节的缺失

都会对项目工程质量产生较为重要的影响，并对后期运营产生不利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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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债券本息偿付风险

项目收益水平直接关系到本项目债券本息偿付，综合考虑本项目

特点，项目运营周期、出让土地价格、增长率都会影响项目实际净收

益，可能会导致项目实际净收益不符合预期要求，进而导致项目本身

所产生的净收益不能偿还债券本息或偿还能力不足，出现债券本息偿

付风险。

（二）项目风险防范措施

针对前述可能的风险，项目单位制定了详细的防范和化解措施，

具体如下：

1.拆迁安置风险应对措施

针对拆迁安置风险，首先对所拆迁地区的情况作周密详细的现场

调查，加强与所拆迁区域居民、企业、事业单位的沟通、联系，制定

出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其次在确立公平合理且

被大多数拆迁户接受的拆迁补偿和安置方案后，妥善安置过渡时期拆

迁居民，并努力争取政府的大力支持，确保拆迁顺利进行。最后在拆

迁成本评估时，需要进行详细准确的拆迁摸底调查，并对可能出现的

问题作出防范措施，避免增加拆迁成本。

2.工程进度及质量风险应对措施

在项目管理上，严格按照项目的招投标制度，聘请技术实力较强

的设计单位，减少工程设计方案的变更；通过选择资信好、技术可靠、

组织管理能力强的施工承包商，签订规范的合同，切实做好合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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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确保项目按期竣工达标。严格做好工程建设投资计划审批，

多方面、多渠道、多层次的反复论证工程建设规划和方案，有效控制

项目建设成本和建设周期，将项目的投资、建设、监督工作分开，确

保项目投入资金的合理使用，确保工程按期完成。

针对工程质量管理风险，需根据工程质量总目标编制质量控制计

划，并选择优质的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制定质量控制点，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关键部位验收、中途质量验收、竣工验收，防范工程质量管

理风险，保证项目建设符合设计质量要求。

3.债券本息偿付风险应对措施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应根据项目建

设进度，在保障项目质量的前提下争取项目早日投入运营，保障项目

净收益符合预期要求。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财政局要统筹规划区域专项债券项

目，针对不同项目建立具有针对性的风险防控方案，对实际运营中的

项目做好风险评估和风险把控，并针对本项目实际本息偿付能力建立

完善的本息偿付风险紧急处理机制以及本息偿付风险紧急处理预案，

确保债券本息足额偿付，避免出现债券违约。并应严格按照《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5〕83号）、《关于试点

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号）的规定，将所涉及的收入、支出、付息等纳入政府性

预算管理，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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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使用专项债券资金项目进行了必要的

风险识别，并建立了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

六、申请使用债券的基本文件和中介机构

（一）项目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披露了项目概况、项目社会经济效益、项目投资估

算与资金筹措、项目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计划、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分析、风险分析等内容。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实施方案》内容包含了本期申请使用

债券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二）法律服务机构

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经委托担任本项目申请使用专项债券的法

律顾问，本所持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证号为31410000416050730Y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并通过年度年检。经办律师持有河南

省司法厅核发律师执业证书，并通过年度考核。本所及经办律师均具

备为本期申请使用专项债券提供法律服务的资格。

（三）审计机构

河南恒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恒新会所”)为本

项目申请使用专项债券的审计机构，为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恒新会所持有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22

91410100MA47EGFE09的《营业执照》，持有河南省财政厅于2020年4

月20日颁发的《执业证书》。经办注册会计师持有河南省注册会计师

协会颁发的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

经本所律师核查，恒新会所及经办注册会计师具备为申请使用债

券提供审计服务的资格。

七、结论性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1.申请使用债券资金的项目取得相关批复文件，审批文件真实有

效；

2.申请使用债券资金的项目具有公益性并具有一定收益；

3.项目建设单位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4.委托编制的《实施方案》已披露了项目主要要素；

5.申请的债券资金拟用于棚户区改造项目，资金用途符合政府专

项债券的相关规定；

6.本项目部分资金来源于前期已发行专项债资金用途调整，符合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规定；

7.本项目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8.为申请使用债券提供服务的法律服务机构及经办律师、审计机

构及经办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以下无正文）



2023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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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HENAN CHAIN-WIN LAW FIRM

郑州市郑东新区平安大道 189 号正商环湖国际 12F (450000)

电话（Tel）: 0371-65953550 电子邮件（E-mail）:qwlss@126.com

仟见字【2021】第 00309 号

西台头城中村改造项目（三期）

法律意见书

致：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规划建设局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接受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自然资源规划建设局的委托，就西台头城中村改造项目（三

期）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

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对地

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财政

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23号）、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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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新乡高新区西台头城中村改造项目

（三期）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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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的含义如下：

1 本项目 指 西台头城中村改造项目（三期）

2 申报单位 指

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自

然资源规划建设局

3 本所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4 专项评价报告 指

西台头城中村改造项目（三期）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5 本法律意见书 指

西台头城中村改造项目（三期）法律意

见书

6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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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

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四、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

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

五、本所律师仅就与本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

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六、本法律意见书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

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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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项目核查情况

（一）项目概括

本项目拟建地点位于振中路以西，道清路以南，文岩路以北，

规划路以东，高新区西台头村城中村改造安置区南部区域内。项

目涉及征收约 246 户，拆迁人口 836 人。项目安置区位于振中路

以西，道清路以南，文岩路以北，规划路以东区域内，三期项目

规划用地面积 33,128.38 ㎡，合计约 49.69 亩，总建筑面积

10,0631.00 ㎡，全部为安置住宅，三期共建设安置房 855 套。

（二）项目申报单位

根据本项目的申报文件及审批文件,本项目的申报单位为新

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规划建设局。

经本所律师核查，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持有

中共新乡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1410700005512937W），机构性质

为机关，机构地址为河南省新乡市高新区新飞大道 1789 号火炬

园综合楼，负责人为刘彦斌。

2021 年 3 月 5 日，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

发《新乡高新区管委会关于调整现有组织结构的通知》（新开

〔2021〕20 号），调整后的部门包括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自然资源规划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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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

源规划建设局作为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依法设

立的职能部门，具备以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公益性

本项目建设可以节约大量土地，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落实

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拉动城市建设的全方位发展。

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形象，是展示城市外部形象、扩大

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发展和构建社会和谐的重要措施，城市居民

的生活环境是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在整个城市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些居民居住条件非常

简陋，已不利于各项城市建设。

本项目通过城中村改造，不仅有利于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

提升新乡市城市总体形象，而且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推动城

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本区域交通便利，通过对征收区域的新规划建设，必将有助

于改善该区域供水、供电、供气、道路、通讯、热力、城市面貌

等，促进新乡市城镇化进程。本项目的整体实施，不仅将改善居

民的居住条件，拉动该区域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可促进 GDP

的良性增长，提供数百人的就业机会，从而推动城市经济的又好

又快发展。项目实施有利于改善本地区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的

生活条件。这将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机制和保障体系建设，让社

会弱势住房群体充分感受党和政府的特殊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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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改善本地区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的

生活条件，有利于使新乡高新区城市土地实现集约高效利用，完

善城市整体功能，提高城市品位，统筹城乡发展，推动经济社会

跨越式发展，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四）项目审批情况

1、项目列入国家棚改计划情况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出具的《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下达全省 2020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公租房建设项目计划的通

知》（豫保安居办〔2019〕10 号），本项目已列入河南省 2020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表。根据河南省 2020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

计划表，本项目征收范围为道清路以南、振中路以西、原新原路

以东、南环路以北，安置住房四至范围为振中路以西、道清路以

南、文岩路以北、规划路以东区域内，年度计划情况为年度计划

征收户数 316 户，年度计划征收房屋建筑面积 149000 平方米，

年度计划新开工安置房套数（含货币化）855 套/户，计划开工时

间 2020 年 6 月。本次下达的城市棚户区改造计划项目已列入国

家棚改计划，可享受有关优惠政策，可按相关规定申请发行棚改

专项债券。

2、项目立项审批

根据新乡高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出具《关于西台头城中村改造项目（三期）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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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批复》（新开经〔2019〕91 号），同意本项目建设，本项

目已取得可研报告的批复。

3、项目环评审批

根据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综合监管和执法

局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出具的《关于〈高新区西台头村城中村改

造项目安置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新高综监字

〔2018〕17 号），根据环评结论，经研究批复如下：同意在道

清路与振中路西南角建设西台头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4、项目规划审批

（1）根据新乡市城乡规划局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颁发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4107002018K0001

号），经审核，本建设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根据新乡市城乡规划局于 2018 年 7 月 9 日颁发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107002018K0014

号），本项目安置区符合城乡规划要求，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手续。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改计划，且已取得项目

立项、可研报告、规划及环评的审批手续，项目审批手续真实有

效。

（五）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本项目工程总投资为 58,800.00 万元，其中财政预算安排资

金 11,760.00 万元，拟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47,04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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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的收益通过专项收入实现。

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项目运营净收益

对债券本息的覆盖率大于“1.2”。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申报单位提供的资料及《专项评价报告》

的分析和论证，本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二、中介机构及有关文件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为本项目出具

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410100MA3X4YL00H）及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

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分所编号为 370100014101），其经营范围

为审查企业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

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

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

咨询；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备从业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现持

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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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代码：3141000041580553X9），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

年考核，具备从业资质。

三、项目风险提示

（一）项目风险提示

1、投资风险种类繁多并且复杂，从业主角度审视，主要有

如下几类风险：自然风险、经济风险、人为风险等。

自然风险主要指自然、气候等环境因素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

或对工程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威胁；经济风险主要指可能出现工程

资金短缺、通货膨胀幅度过大、物价上涨幅度异常、投资融资环

境恶化、世界和国家总体经济形势下滑等情况；人为风险是指由

于项目建设参与各方由于管理、技术和其它行为导致的种种工程

风险。

2、工程资金短缺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经常性的问题，存

在重大风险。项目的融资风险主要表现为资金不落实。拟建项目

建设单位自有资金基本落实。若市级财政资金补助以及国家相关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发行能及时到位，则本项目融资风险较小。短

期性工程资金短缺也可能是由于财政机构对债券审批过慢、施工

过程把建设资金挪做它用、分项工程监理验收结算衔接不好等原

因造成。

3、工程预算和投标报价都在当时正常情况下作出，对通货

膨胀幅度过大、物价上涨幅度异常等经济形势可能预料不到，也

预测不准。投资估算的风险主要来自工程方案变动工程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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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期延长，工人、材料、机械台班费、各种费率、利率的提高，

征地及拆迁工程量增加和单价的提高等。

4、目前世界经济总体水平开始从下滑阶段转入稳定阶段，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虽然给经济适当降温，但是总体经济发展势头

依然看好。从宏观和长远角度看，本项目的总体经济背景趋好，

风险低。

5、本次项目在计算资金平衡情况时，本债券的资金平衡根

据对本项目未来现金流的合理预测而设计，影响基础资产未来现

金流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信用情况、项目进度和区域经济的

发展速度等，由于上述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项目预测

的偏差将导致投资总额和设计总额的偏差。

（二）项目风险控制措施

1、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和实施完成以后，建设单位应时刻关

注与项目有关的风险因素，尽量规避风险的发生，一旦风险发生，

应及时采取措施，将风险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2、根据城中村改造和工程建设计划，制定出合理的资金使

用计划，并根据执行情况进行实时控制和调整。

3、根据《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等文件的相关

要求，将专项债券收入、支出、还本、付息等纳入政府性预算管

理，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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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

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四、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规划

建设局向本所律师提供了项目资料，且本所律师对其进行了查

阅。

（二）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规划

建设局作为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依法设立的职

能部门，具备以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三）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改善本地区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

体的生活条件，有利于使新乡高新区城市土地实现集约高效利

用，完善城市整体功能，提高城市品位，统筹城乡发展，推动经

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四）本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改计划，且已取得项目立项、可

研报告、规划及环评的审批手续，项目审批手续真实有效。

（五）根据申报单位提供的资料及《专项评价报告》的分析

和论证，本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六）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

应的从业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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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HENAN SHINEWAY LAW FIRM

郑州市郑东新区平安大道 189 号正商环湖国际 12F(450003)

电话（Tel）: 0371-65953550 电子邮件（E-mail）:qwlss@126.com

仟见字【2022】第 01052 号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项目

法律意见书

致：濮阳市华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接受濮阳市华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的委托，就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项目相

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

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对地

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关于

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19〕23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9年新增专项债券项目储备库审核工作的通知》（豫财预便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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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4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棚

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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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的含义如下：

1 区住建局 指 濮阳市华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 本项目 指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棚户区改造安置房

建设项目

3 本所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4
本法律意见

书
指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棚户区改造安置房

建设项目法律意见书

5

专项评价报

告

指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棚户区改造安置房

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

告

6
国发〔2014〕

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

意见》（国发〔2014〕43 号）

7
财预〔2015〕

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

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

8
财预〔2016〕

155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9

财预〔2017〕

89 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

10
财预〔2018〕

34 号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

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

11 财库〔2019〕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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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号 的意见》（财库〔2019〕23 号）

12
财库〔2020〕

43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

13

豫财预便函

〔2018〕14

号

指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9 年新增专

项债券项目储备库审核工作的通知》（豫

财预便函〔2018〕14 号）

14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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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

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四、濮阳市华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其

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复印材料和对有关事实的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

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字和

（或）印章均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

或原件完全一致。

五、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

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

六、本所律师仅就与本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

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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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七、本所律师承诺，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八、本法律意见书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

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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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项目核查情况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濮阳市绿城路以北，曙光路以东，锦胡

路以南，东胜路以西。建设规模及内容主要包括小区内地上住宅

455597.71平方米、社区服务楼10591.75平方米、幼儿园3463.22

平方米、垃圾站及公厕 190 平方米、门岗房 59.15 平方米、地下

车库 137010.35 平方米、地下储藏室 43697.88 平方米、绿化

102298.36 平方米、景观给水管道 5831.88 米、铺装 73883.71

平方米、给水管道 5763.2 米、消防管道 5339.49 米、污雨水工

程 24782.53 米、东西区公共供热管 1240 米、一二次管网管道

534.34 米、燃气管道 24727 米、照明灯具 341 个、路灯 408 个、

强弱电敷设 57863.62 米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工程。

（二）项目申报单位

根据项目申报及审批文件,本项目的申报单位为濮阳市华龙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根据濮阳市华龙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于 2019 年 8 月 7

日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区住建局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114109026753622536，机构性质为机关，机构地址为

河南省濮阳市汉江东段，负责人为毕殿信。

本所律师认为,濮阳市华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系在中国境

内依法设立的行政机关，具备以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的主体资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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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公益性

本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目前，

北王庄等五村的房屋大多数建造房龄超过了 40 年，规划标准较

低，间距小，巷道狭窄，居住环境拥挤破乱，公共配套设施严重

不足，消防安全隐患等难以解决的问题，更谈不上物业管理等综

合服务，与一些现代化住宅小区相比，生活水平、生活环境差距

很大。项目区的居民迫切希望通过棚户区改造，改变落后的生活

环境。通过五村整合棚户区改造，可为五村居民提供住房约 4216

套，改变居民现有住房破旧的现状。通过本项目的建设能够为小

区配套完善的综合服务功能，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让群众感受

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也促进了区域社会的和谐稳定。

本项目的建设能够推进区域城镇化发展，提升城市形象。项

目所在区域内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居民居住和生活环境与

城区的整体形象相差较大，直接影响了该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发

展。本项目实施后，将提升区域居民居住生活条件、完善城市功

能、改善城市形象，同时也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从而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为推进华龙区的经济发展、促进经济

建设产业项目落地提供有力保障。

近年来，华龙区积极推进城中村及棚户区改造，致力于优化

投资环境，引进了一大批项目落地。但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城市

相关功能，配套服务设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投资商的信心。

要留住入驻企业，打造投资圣地，必须大力实施城中村改造，完

善城市相关功能，建设配套服务设施，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投资环

境，增强城市吸引力，为企业投资提供良好的工作、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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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更多企业投资，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本项目的实施有

助于加快区域周边配套设施的建设，有助于区域招商引资，推动

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综上，本项目具有显著的社会公益性。

（四）项目审批情况

濮阳市华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本所律师提供了项目审

批资料，并承诺其真实、合法、有效，且本所律师对其进行了查

阅。

1、项目列入棚改计划情况

（1）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出具的《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调整濮阳市 2018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的复函》（豫

保安居办函〔2019〕6 号），本项目涉及的五村整合项目已列入

濮阳市 2018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调整表。项目改造前性质为

城中村，房屋征收范围为高速以南、卫都路两侧、大庆路以东、

文化路以西，安置住房坐落位置为绿城路以北、卫都路以南、茂

名路两侧，年度计划征收户数 1100 户，年度计划征收房屋建筑

面积 170000 平方米，年度计划新开工安置房套数 3440 套/户。

（2）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出具的《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关于下达全省 2020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公租房建设项目

计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19〕10 号），本项目涉及的五

村整合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中孟轲、西孟轲、北王庄、皮胶拐、

田拐）已列入河南省 2020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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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性质为城中村，房屋征收范围为卫都路两侧、文化路以西、

大庆路两侧，安置住房坐落位置为绿城路以北，茂名路两侧，年

度计划征收户数 2200 户，年度计划征收房屋建筑面积 3000000

平方米，年度计划新开工安置房套数 776 套/户。

本项目已列入河南省棚户区改造计划。

2、项目立项审批

根据2022年 1月 17日濮阳市华龙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

的《关于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华龙发改〔2022〕10 号），原则上同意

本项目实施，并对本项目项目规模及建设内容、投资估算及资金

筹措进行批复。本项目已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3、项目环评审批

根据 2019 年 5月 22 日濮阳盛基置业有限公司取得的《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1941090200000037），本项

目已环境影响登记表已完成备案。本项目已取得环评备案。

4、项目规划审批

（1）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根据 2019 年 7 月 9 日濮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地字第 4109012001900007H 号），

经审核，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本项目用地单位为濮阳

盛基置业有限公司，用地位置为濮阳市绿城路北，曙光路东，锦

胡路南，东胜路西；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R2）；用地面积

为净 221366.11 平方米（A 地块 124701.96 ㎡，B 地块 96664.15

㎡）。本项目安置区域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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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根据 2020 年 7 月 8 日濮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经核查，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

用途管制要求。本项目安置区域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具

体如下：

序号 许可证编号
建设单位

（个人）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

位置
建设规模

1

建字第

410902020001

57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1#住宅

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东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2

建字第

410902020001

58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3#住宅

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东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3

建字第

410902020001

59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5#住宅

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东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4

建字第

410902020001

60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5#住宅

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东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5

建字第

410902020001

61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6#住宅

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东

16427.23 ㎡（22F/-2F）

（含地下面积 1424.07

㎡）

6

建字第

410902020001

62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7#住宅

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东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7

建字第

410902020001

63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8#住宅

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东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8

建字第

410902020001

64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9#住宅

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东

15435.16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9

建字第

410902020001

65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10#住

宅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东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10

建字第

410902020001

66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11#住

宅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东

16481.74 ㎡（22F/-2F）

（含地下面积 1424.07

㎡）

11

建字第

410902020001

67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12#住

宅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东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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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字第

410902020001

68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13#住

宅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东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13

建字第

410902020001

69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15#住

宅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东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14

建字第

410902020001

70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16#住

宅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东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15

建字第

410902020001

71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17#住

宅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东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16

建字第

410902020001

72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18#社

区服务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东

2023.05 ㎡（3F）（含

社区服务面积：792 ㎡）

17

建字第

410902020001

73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19#社

区服务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东

2023.05 ㎡（3F）（含

物业管理管理：1200

㎡）

18

建字第

410902020001

74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20#换

热站

绿城路

北、茂

名路东

276.34 ㎡（1F）

19

建字第

410902020001

75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小区门

岗房

绿城路

北、茂

名路东

33.8 ㎡（1F）

20

建字第

410902020001

76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地下车

库

绿城路

北、茂

名路东

61426.3 ㎡（-1F）（含

地上面积：840.02 ㎡）

21

建字第

410902020001

77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1#住宅

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西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22

建字第

410902020001

78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2#住宅

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西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23

建字第

410902020001

79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4#住宅

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西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24

建字第

410902020001

80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5#住宅

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西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25

建字第

410902020001

81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6#住宅

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西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26
建字第

410902020001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7#住宅

绿城路

北、茂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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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号 楼 名路西 ㎡）

27

建字第

410902020001

83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8#住宅

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西

16427.23 ㎡（22F/-2F）

（含地下面积：1424.07

㎡）

28

建字第

410902020001

84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9#住宅

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西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29

建字第

410902020001

85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10#住

宅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西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30

建字第

410902020001

86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11#住

宅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西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31

建字第

410902020001

87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12#住

宅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西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32

建字第

410902020001

88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13#住

宅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西

16481.74 ㎡（22F/-2F）

（含地下面积：1424.07

㎡）

33

建字第

410902020001

89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15#住

宅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西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34

建字第

410902020001

90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16#住

宅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西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35

建字第

410902020001

91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17#住

宅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西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36

建字第

410902020001

92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18#住

宅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西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37

建字第

410902020001

93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19#住

宅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西

15478.48 ㎡（22F/-2F）

（含地下面积：1344.89

㎡）

38

建字第

410902020001

94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20#社

区服务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西

2121 ㎡（3F）（含物业

管理面积：1300 ㎡）

39

建字第

410902020001

95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21#社

区服务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西

2401.6 ㎡（3F）（含社

区服务面积：900 ㎡）

40

建字第

410902020001

96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22#社

区服务楼

绿城路

北、茂

名路西

2023.05 ㎡（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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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建字第

410902020001

97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 23#幼

儿园

绿城路

北、茂

名路西

3463.24 ㎡（3F）

42

建字第

410902020001

98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小区门

岗房

绿城路

北、茂

名路西

25.35 ㎡

43

建字第

410902020001

99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垃圾站

及集中公厕

绿城路

北、茂

名路西

190 ㎡（1F）

44

建字第

410902020002

00 号

濮阳市盛基置

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整合

棚户区改造项目地下车

库

绿城路

北、茂

名路西

75289.9 ㎡（-1F）（含

地上面积 910.54 ㎡）

5、项目用地审批

（1）根据濮阳市国土资源局于 2020 年 3月 5日颁发的《不

动产权证书》（豫〔2020〕濮阳市不动产权第 0002071 号），权

利人为濮阳市盛基置业有限公司，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坐落于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绿城路北、茂名路东，不动产单元号

410902005004GB00017W00000000,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权利性质为划拨，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面积 96664.15 ㎡。

（2）根据濮阳市国土资源局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颁发的《不

动产权证书》（豫〔2020〕濮阳市不动产权第 0018837 号），权

利人为濮阳市盛基置业有限公司，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坐落于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绿城路北、茂名路西，不动产单元号

410902005004GB00016W00000000,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权利性质为划拨，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面积 124701.96 ㎡。

本项目安置区域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6、项目施工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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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濮阳市华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经审查，本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本项

目安置区域已取得施工许可证。具体如下：
序

号
许可证编号 发证时间 建设单位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

位置
建设规模

1

4109022011

020101-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1#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东

15478.48 ㎡

2

4109022011

020102-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3#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东

15478.48 ㎡

3

4109022011

020114-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5#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东

15478.48 ㎡

4

4109022011

020113-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5#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东

15478.48 ㎡

5

4109022011

020103-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6#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东

16427.23 ㎡

6

4109022012

080101-SX-

001

2020 年 12

月 8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7#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东

15478.48 ㎡

7

4109022011

020109-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8#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东

15478.48 ㎡

8

4109022011

020110-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9#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东

15435.16 ㎡

9

4109022011

020120-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10#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东

15478.48 ㎡

10

4109022011

020115-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11#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东

16481.74 ㎡

11

4109022011

020111-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12#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东

15478.48 ㎡

12

4109022011

020119-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13#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东

15478.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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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4109022011

020112-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15#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东

15478.48 ㎡

14

4109022011

020107-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16#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东

15478.48 ㎡

15

4109022011

020118-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17#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东

15478.48 ㎡

16

4109022011

020116-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18#社区服务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东

2023.05 ㎡

17

4109022011

020108-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19#社区服务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东

2023.05 ㎡

18

4109022011

020127-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20#换热站

绿城路

北、茂名

路东

276.34 ㎡

19

4109022011

020132-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小区门岗房

绿城路

北、茂名

路东

33.8 ㎡

20

4109022011

020105-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地下车库

绿城路

北、茂名

路东

61426.3 ㎡

21

4109022011

020129-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1#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15478.48 ㎡

22

4109022011

020130-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2#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15478.48 ㎡

23

4109022011

020133-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4#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15478.48 ㎡

24

4109022011

020125-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5#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15478.48 ㎡

25

4109022011

020135-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6#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15478.48 ㎡

26

4109022011

020134-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7#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15478.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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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4109022011

020131-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8#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16427.23 ㎡

28

4109022011

020104-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9#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15478.48 ㎡

29

4109022011

020126-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10#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15478.48 ㎡

30

4109022011

020137-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11#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15478.48 ㎡

31

4109022011

020136-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12#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15478.48 ㎡

32

4109022011

020138-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13#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16481.74 ㎡

33

4109022011

020141-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15#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15478.48 ㎡

34

4109022011

020139-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16#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15478.48 ㎡

35

4109022011

020121-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17#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15478.48 ㎡

36

4109022011

020124-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18#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15478.48 ㎡

37

4109022011

020123-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19#住宅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15478.48 ㎡

38

4109022011

020143-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20#社区服务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2121 ㎡

39

4109022011

020122-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21#社区服务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2401.6 ㎡

40

4109022011

020144-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22#社区服务楼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2023.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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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109022011

020140-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 23#幼儿园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3463.24 ㎡

42

4109022011

020128-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小区门岗房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25.35 ㎡

43

4109022011

020117-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垃圾站及集中公

厕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190 ㎡

44

4109022011

020142-SX-

001

2020 年 11

月 2 日

濮阳市盛基

置业有限公

司

濮阳市华龙区五村

整合棚户区改造项

目地下车库

绿城路

北、茂名

路西

75289.9 ㎡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列入河南省棚户区改造计划，

且已取得相关项目的立项、规划、用地及施工的审批手续，且已

取得环评备案。各项立项审批手续真实有效。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本项目总投资 211,051.22 万元，其中：财政预算资金

101,051.22 万元，计划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110,000.00 万元。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

分析，本项目的收益通过专项收入实现，项目运营净收益对债券

本息的覆盖率大于“1.3”。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项目的收益可以

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二、中介机构及有关文件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为本项目出具

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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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为 91410100MA3X4YL00H）及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

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分所编号为 370100014101），其经营范

围为审查企业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

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

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

务咨询；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备从业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现持

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3141000041580553X9），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

年考核，具备从业资质。

三、项目投资风险提示

（一）项目面临的风险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

本项目涉及工作周期较长，流程较为繁琐，项目推进工作中

可能由于不可抗力等客观因素，出现进度延误、项目成本增加等

情况，从而导致项目开展不能按照预期及时推进或部分受阻，带

来一定的项目实施风险。

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

项目收益主要来源专项收入，收益的实现受地方经济发展情

况影响较大，由此带来项目收益波动风险。

3、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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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在计算资金平衡情况时，债券的资金平衡根据对本项

目未来现金流的合理预测而设计，影响基础资产未来现金流的因

素主要包括：政府的信用情况、项目进度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

等，由于上述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项目预测的偏差将

导致投资总额和设计总额的偏差。因此对本项目未来现金流的预

测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投资人可能面临现金流预测偏

差导致的投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控制措施

项目单位将严格根据项目施工计划进行施工，确保本项目能

够按照预定期限投入使用。项目建设将严格按照规定的采购流程

进行，严控项目成本，对于项目成本增加的情况将履行必要的审

批程序。

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控制措施

项目单位将协调各单位，大力推进项目进展，确保项目收益

稳定，使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足额安

排好偿债资金。

3、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控制措施

根据专项债的相关要求，将专项债券收入、支出、还本、付

息等纳入政府性预算管理，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

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

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

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四、总体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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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濮阳市华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本所律师提供了项

目审批资料，并承诺其真实、合法、有效，且本所律师对其进行

了查阅。

（二）濮阳市华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

立的行政机关，具备以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的主体资质。

（三）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改善项目所在区居民的生活环

境，推进区域城镇化建设，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形象和吸引

力，促进招商引资，推动项目所在区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社会

公益性。

（四）本项目已列入河南省棚户区改造计划，且已取得相关

项目的立项、规划、用地及施工的审批手续，且已取得环评备案。

各项立项审批手续真实有效。

（五）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项目的收益可以满足专项

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六）为本项目提供专项服务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会计师

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相关资格、资质；为本

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

具法律意见书的相关资格、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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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砥律师事务所关于

漯河市郾城区五里庙城中村改造项目

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以下简称《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

见》（国发〔2014〕43号，以下简称“国发〔2014〕43号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号，以下简称“财预〔2015〕225号文”）、《关于

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以下简称“财库〔2020〕43号文”）、《地方政府专项债

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 155号，以下简称“财预

〔2016〕155号文”）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河南中砥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

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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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

如下：

1 本项目 指 漯河市郾城区五里庙城中村改造项目

2 本所 指 河南中砥律师事务所

3 中勤万信 指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

所

4 项目单位 指 漯河市郾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5 《实施方案》 指
《漯河市郾城区五里庙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

案》

6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河南中砥律师事务所关于漯河市郾城区五里庙

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7 《专项评价报告》 指
《漯河市郾城区五里庙城中村改造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8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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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声明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作出如下声明：

一、本所及本所律师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

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二、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

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

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

漏。

三、项目单位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

和对有关事实的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及重大遗漏；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字或（和）印章均真实有效；

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致，且本所律师

对其进行了查阅，确认其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无虚假记载及

误导性陈述。

四、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

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单位

出具的证明文件作为制作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五、本所及本所律师仅就与漯河市郾城区五里庙城中村改造项

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审计、评级等专项

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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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和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及本所律师对该

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六、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漯河市郾城区五里庙城

中村改造项目申请使用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及后续发行的申报法律文

件，即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随其他材料一同上

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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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及声明，本所律师现就本项目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建设地点

本项目位于漯河市区淞江路中段北侧，市文化艺术中心以东、

京广（漯阜）铁路以西、淞江路以北、嫩江路以南区域，安置房位

于该地块的西侧。

（二）主要建设内容与规模

本项目涉及征地590亩，包括安置小区占地面积189亩，可出让

开发土地占地面积401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征地、拆迁补偿和安

置小区建设，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等。

本项目征地590亩，项目共涉及拆迁户数2047户，拆迁人数

6257人，拆迁居住建筑面积340362平方米。

安置小区占地约189亩，总建筑面积约441002平方米，其中安

置房建筑面积约430477平方米，配套商业用房建筑面积约10245平

方米，配套设施及物业用房建筑面积约280平方米。安置房为33和

30层。容积率3.50，建筑密度35.00%，绿地率35%，机动停车位

6156个。

（三）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179000万元，其中：工程费用为115599.2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53165.39万元，预备费为5780.41万元、建设期



河南中砥律师事务所

HENANZHONGDILAWFIRM

地址：中国·郑州市金水区绿地之窗景峰座7层8

邮编：450000

利息4455万元。

二、项目单位基本情况及主体资格

漯河市郾城区五里庙城中村改造项目的项目单位为漯河市郾城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经本所律师核查项目单位提供的资料，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项目单位现持有漯河市郾城区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具体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100672891715W

机构名称：漯河市郾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性质：机关

机构地址：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海河路中段

负责人：赛笋

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单位漯河市郾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具备

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审批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项目审批情况如下：

1、2014年9月25日，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河南省财政厅

发布《关于下达全省2014年城市棚户区改造计划（第二批）的通

知》（豫建住保〔2014〕29号），载明本项目已纳入河南省2014年

棚户区改造计划，此后纳入国家棚户区改造计划；

2、2022年2月18日，漯河市郾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

《关于漯河市郾城区五里庙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郾发改〔2022〕26号），同意本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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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年3月14日，漯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郾城分局发布

《情况说明》，载明本项目符合《漯河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漯河市中心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调整

完善》；

4、2022年3月14日，漯河市生态环境局郾城分局发布《关于漯

河市郾城区五里庙城中村改造项目环评豁免的批复》，准许本项目

环评豁免。

本所律师认为，漯河市郾城区五里庙城中村改造项目审批手续

合法、有效。

四、项目的公益性

首先，棚户区改造工程是改善低收入群体居住条件，完善社会

保障体系的民心工程，是各级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

会稳定的重要工作。本项目的实施，不但能满足原住居民在城中村

改造后的住房和生活保障需求，改善农民居住环境，还能带动相关

产业的发展，对优化项目区产业结构具有积极意义，符合城市建设

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对改善城市环境、完善城市功能都具有重要意

义。

其次，实施棚户区改造工程，把原来缺乏规划、低矮破旧的房

屋拆除，按照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统一规划，适当建设一些高层和

小高层住宅，腾空的土地则可用于建设公共服务设施或满足工商业

发展的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的功能和价值。本项目的实施还

可带动建筑业、建材、装修、家电等数十个相关行业发展，创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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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就业岗位，从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此加快城镇

化进程。

此外，本项目的建设能盘活棚户区的建设用地，可以节约集约

利用土地资源，优化城乡土地、人口和生产力布局，有效解决工业

化、城市化的土地空间和人力资源等要素制约问题，增强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后劲。安置区建设后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形成现代化

居住社区，使居民集中居住，可以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棚户区土地

浪费严重的状况，节约出大量土地可以调整为建设用地。

因此，本项目的建成改善了拆迁户的居住生活环境，较大程度

提高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还能提升城市品位，有效地带动区

域经济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公益

性。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本项目主要收益为改造区域部分土地的出让收益。经中勤万信

会计师事务所测算，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项目预期收益可以与融资

自求平衡。

六、本项目的中介机构及文件

（一）会计事务所及专项评价报告

中勤万信为本期债券申请出具《专项评价报告》。中勤万信现

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0967951693）及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

《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编号：110001624101），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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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为：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

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

具有关的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会计咨询、

会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分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专项评价报告》的签字会计师陈茜倩和宋伟杰，分别持有证

号为110001620219和110001620224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且已通过

历年年检。

本所律师认为：中勤万信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会计

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申请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签字会

计师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编号：24101200710178764），业已

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年考核，具备从业资质。本法律意见书

经办律师王月玲、王冕，现均持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有效《律师

执业证》（王月玲执业证号：14101201811043124；王冕执业证

号：14101201910082283），且通过年度考核，具备从业资质。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具备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业务资

格。

第四章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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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项目单位漯河市郾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具备申请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二）漯河市郾城区五里庙城中村改造项目审批手续合法、有

效。

（三）本项目的建成改善了拆迁户的居住生活环境，较大程度

提高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还能提升城市品位，有效地带动区

域经济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公益

性。

（四）经中勤万信测算，在本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

假设前提下，本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的预期收益能够与融资自求平

衡。

（五）为本项目提供专项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

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均已通过历年年检，具备从业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不存在实质影响申请本期债券的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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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关于

漯河市郾城区沙北办事处小李庄社居委城中村

改造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郑州

二零二二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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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

关于漯河市郾城区沙北办事处小李庄社居委城中村

改造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以下简称《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

见》（国发〔2014〕43号，以下简称“国发〔2014〕43号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号，以下简称“财预〔2015〕225号文”）、《关于

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以下简称“财库〔2020〕43号文”）、《地方政府专项债

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 155号，以下简称“财预

〔2016〕155号文”）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

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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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

如下：

1 本项目 指 漯河市郾城区沙北办事处小李庄社居委城中村改

造项目

2 本所 指 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

3 中勤万信 指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

所

4 项目单位 指 漯河市郾城区沙北办事处

5 《实施方案》 指
《漯河市郾城区沙北办事处小李庄社居委城中村

改造项目实施方案》

6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关于漯河市郾城区沙

北办事处小李庄社居委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法律意

见书》

7 《专项评价报告》 指
《漯河市郾城区沙北办事处小李庄社居委城中村

改造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8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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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声明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作出如下声明：

一、本所及本所律师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

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二、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

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

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

漏。

三、项目单位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

和对有关事实的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及重大遗漏；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字或（和）印章均真实有效；

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致，且本所律师

对其进行了查阅，确认其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无虚假记载及

误导性陈述。

四、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

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单位

出具的证明文件作为制作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五、本所及本所律师仅就与漯河市郾城区沙北办事处小李庄社



郑州 郑东新区 商都路 凯利国际中心A座东塔13层 信阳 平桥区 新七大道 中信上城品写字楼27层6

居委城中村改造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

审计、评级等专项

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

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和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及本所律师对该

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六、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漯河市郾城区沙北办事

处小李庄社居委城中村改造项目申请使用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及后续

发行的申报法律文件，即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

随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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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及声明，本所律师现就本项目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建设地点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漯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西，泰山

路以东，黄河路以南，沙河沿河绿化带以北。

（二）主要建设内容与规模

本项目涉及征地156.30亩，除商业用地、公共绿地及道路红线

用地，住宅可用地占地120.08亩，其中安置区占地30亩，可出让用

地占地90.08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征地、拆迁补偿和安置小区建

设，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等。

1、征地

项目征地156.30亩。

2、拆迁安置补偿

项目共涉及拆迁户数300户，拆迁人数920人，拆迁居住建筑面

积78000平方米。

3、安置小区建设

安置区占地30亩，安置区房屋总建筑面积97615.00㎡，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64794.65㎡（包括：安置住宅建筑面积60000.00㎡，

商业建筑面积4794.65㎡），地下建筑面积32820.35㎡（兼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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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设备用房、地下车库、储藏室），绿化面积6010.03㎡，绿化

率为30.05%，配套建设道路、绿化、公用工程等配套设施。该安置

区建成后，共新建安置房600套，全部用于安置拆迁户，可容纳

1920人居住（约3.2人/户），设计机动车停车位821个，非机动车

停车位1077个。

（三）项目投资估算

本总投资42900.00万元，其中建设投资41761.00万元，建设期

利息1139.00万元。

二、项目单位基本情况及主体资格

漯河市郾城区沙北办事处小李庄社居委城中村改造项目项目的

项目单位为漯河市郾城区沙北办事处，经本所律师核查项目单位提

供的资料，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项目单位现持有中共漯河

市郾城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核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如

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110300578203X2

名称：漯河市郾城区沙北办事处

机构地址：漯河市黄河路317号

负责人：班顺利

机构性质：机关

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单位漯河市郾城区沙北办事处具备申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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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审批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项目审批情况如下：

1、2016年9月23日，漯河市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漯河市中心

城区B070601-B070603地块控规图则的批复》，同意位于泰山路以

东、黄河路以南、沙北路以北的B070601-B070603地块控制性详细

规划图则；

2、2016年12月14日，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下发《关于下达全省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第二

批）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16﹞66号），显示本项目已纳入河

南省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

3、2022年9月6日，漯河市郾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了

《关于漯河市郾城区沙北办事处小李庄社居委城中村改造项目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郾发改﹝2022﹞87号），同意建设本项

目；

4、2022年9月7日，漯河市生态环境局郾城分局出具了《关于

漯河市郾城区沙北办事处小李庄社居委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环评豁

免的批复》，准许本项目环评豁免。

本所律师认为，漯河市郾城区沙北办事处小李庄社居委城中村

改造项目项目审批手续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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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的公益性

首先，棚户区改造是城镇化过程中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加快

棚户区改造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事，是贯彻落实党的十

七大精神、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

是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统筹城乡发展，正确处理新区建

设与老城改造的关系，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推

动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关系《物权法》、《城乡规划法》等

法律和其他行政法规有效实施、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方

面。处理好棚户区改造问题，对于促进城市健康发展，促进地区社

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提升城市总体形象，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其次，本项目建设有利于拉动区域投资和消费，加速当地房地

产业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不仅有利于改善当地群众的居住条

件，使他们生活质量提高，还能通过项目引用的多功能智能设施，

可大大改善减少居民的日常开支，也有利于进一步改善城市面貌，

完善城市整体功能，提高城市品位，使城市更加美化、亮化、绿

化，充分体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给城市居民提供更加温馨、舒

适的生活环境，以及有利于增强城市吸引力，为吸引外来投资，扩

大招商引资规模，加快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此外，通过加快棚户区改造，让更多的棚户区居民住房条件早

日得到改善，有利于缓解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矛盾，增强城市对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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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纳能力和综合承载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有

利于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有效破解城市建设用地不足难题；有

利于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应，拉动投资、消费需求，带动相关产业

发展，发挥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民生不断改善的积极效应。

因此，本项目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城市基础服务能力的改善，

提升城市总体形象，而且有利于加快当地城市化进程，推动城市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具有显著的公益

性。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本项目主要收益来源于改造区域部分土地的出让收益。经中勤

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测算，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项目预期收益可以与

融资自求平衡。

六、项目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

6.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资金未能及时足额到位的风险及控制措施：将项目纳入

当地政府重点工程，加大政策和资金倾斜力度并做好投融资规划，

为项目实施提供有利的资金保障。

（2）未能及时完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合理安排工期，加强

组织协调，确保按照施工计划推进，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及时完

工。

（3）工程质量不达标的风险及控制措施：加强事前事中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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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严格按照规定标准建设，打造精品工程。

（4）安全施工风险及控制措施：做好各项安全防护措施，加

强安全检查，确保施工安全顺利进行。

6.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国家和地区政策风险。控制措施：及时了解国家和地区

的各项政策措施，做好事前防范，减少国家和地区政策变动对项目

带来的风险。

（2）价格波动风险及控制措施：密切关注市场价格变动情况

或政府定价政策，研判价格变动趋势，制定应对措施，尽量减轻价

格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3）经济增长不及预期的风险。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可能影响

项目收益。控制措施：政府层面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及时出台刺激

政策，适时预调微调，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4）运营成本超出预期的风险。控制措施：实施前深入研

究、分析项目情况，把握形势的变化趋势，充分评估项目各项成本

变化风险及承受能力。运营过程中加强成本控制，将项目各项成本

控制在合理水平，尽量减轻对项目的不利影响。

6.3影响融资平衡结论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融资成本高于预期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在制定项目融资平衡方案时，项目单位只能预估债券发行利

率，受发行时基准利率、资金供求情况及宏观经济等情况的影响，



郑州 郑东新区 商都路 凯利国际中心A座东塔13层 信阳 平桥区 新七大道 中信上城品写字楼27层13

债券的实际利率可能高于预估的发行价格。

控制措施：首先在在制定项目融资平衡方案时，充分考虑极端

情况对债券发行利率的不利影响。此外，要密切关注债券市场发展

趋势，与投资者进行充分沟通，择机发行，尽量降低融资成本。

（2）项目收益无法实现或低于预期的风险控制措施。

在本项目申请的专项债券存续期内，项目单位及主管部门将按

照《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

号）规定，定期向社会披露专项债券及项目相关信息。对于项目在

债券存续期内发生可能影响其收益与融资平衡能力的重大事项的，

将按照有关规定提出补救措施，并按流程上报及公告。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

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券

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

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

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定逐级向省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

资金，由省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

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

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

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七、本项目的中介机构及文件

（一）会计事务所及专项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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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勤万信为本期债券申请出具《专项评价报告》。中勤万信现

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0967951693）及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

《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编号：110001624101），其经营

范围为：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

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

具有关的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会计咨询、

会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分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专项评价报告》的签字会计师陈茜倩和宋伟杰，分别持有证

号为110001620219和110001620224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且已通过

历年年检。

本所律师认为：中勤万信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会计

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申请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签字会

计师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编号：24101200710178764），业已

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年考核，具备从业资质。本法律意见书

经办律师王月玲、王振威，现均持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有效《律

师执业证》（王月玲执业证号：14101201811043124；王振威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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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号：14101201910082745），且通过年度考核，具备从业资质。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具备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业务资

格。

第四章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项目单位漯河市郾城区沙北办事处，具备申请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二） 漯河市郾城区沙北办事处小李庄社居委城中村改造项

目审批手续合法、有效。

（三）本项目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城市基础服务能力的改善，

提升城市总体形象，而且有利于加快当地城市化进程，推动城市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具有显著的公益

性。

（四）经中勤万信测算，在本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

假设前提下，本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的预期收益能够与融资自求平

衡。

（五）为本项目提供专项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

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均已通过历年年检，具备从业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不存在实质影响申请本期债券的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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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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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HENAN SHINEWAY LAW FIRM 

郑州市郑东新区平安大道 189 号正商环湖国际 12F(450003) 

电话（Tel）: 0371-65953550                 电子邮件（E-mail）:qwlss@126.com 

仟见字【2020】第 01270 号 

三门峡市陕州区产业集聚区棚户区改造项目（A 区） 

法律意见书 

致：三门峡市陕州区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接受三门峡市陕州区产业集聚区管理

委员会的委托，就三门峡市陕州区产业集聚区棚户区改造项目（A

区）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

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

8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

预〔2015〕225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号）、《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

知》（财预〔2018〕34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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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23号）、《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

好2019年新增专项债券项目储备库审核工作的通知》（豫财预便

函〔2018〕14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三门峡市陕州区产业集

聚区棚户区改造项目（A区）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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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的含义如下： 

1 管委会 指 三门峡市陕州区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 

2 本项目 指 
三门峡市陕州区产业集聚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A 区） 

3 本所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4 实施方案 指 
三门峡市陕州区产业集聚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A 区）实施方案 

5 
本法律意见

书 
指 

三门峡市陕州区产业集聚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A 区）法律意见书 

6 

专项评价报

告 

指 三门峡市陕州区产业集聚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A 区）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

报告 

7 
国发〔2014〕

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

意见》（国发〔2014〕43 号） 

8 
财库〔2015〕

83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 号） 

9 
财预〔2015〕

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

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 

10 
财预〔2016〕

155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6 
 

11 

财预〔2017〕

89 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 

12 
财预〔2018〕

34 号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

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 

13 
财库〔2019〕

23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

的意见》（财库〔2019〕23 号） 

14 

豫财预便函

〔2018〕14

号 

指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9 年新增专

项债券项目储备库审核工作的通知》（豫财

预便函〔2018〕14 号） 

15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7 
 

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

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四、三门峡市陕州区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已向本所律师保

证，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

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和对有关事实的说明均真实、准确、

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其所提供资料上的

签字和（或）印章均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

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致。 

五、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

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 

六、本所律师仅就与本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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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

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七、本所律师承诺，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八、本法律意见书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

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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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项目核查情况 

（一）项目概括 

本项目实施地点位于观音堂镇韩岩村东。项目总占地面积 

87.23 亩，总建筑面积 1139460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121020 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 414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3300

平方米，配套设施面积 1000 平方米，设停车位 772 个。项目建

设住宅 1152 套，居住人口 3688 人。拟建 18栋 11 层住宅楼，配

套建设消防水池及泵房、换热站、配电室，以及道路、广场、室

外管网、绿化、围墙、大门等工程。 

（二）项目申报单位 

根据项目审批文件,本项目的申报单位为三门峡市陕州区产

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 

根据三门峡市陕州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核发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1222MB0Q67268U），

三门峡市陕州区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机构性质为机关，机构

地址为三门峡市陕州区神泉路东段，负责人为杨玉秋。 

本所律师认为,三门峡市陕州区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系在

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行政机关，具备以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的主

体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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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融资规模

本项目建设投资 42,999.95 万元，财政统筹安排 8,999.95

万元，申请使用债券资金 34,000.00 万元。其中：2022年已发

行10,0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24,000.00万元。假设债券票面

利率 4.50％，期限 5 年，在债券存续期每年付息，到期还本并

支付最后一次利息。 

（四）项目的公益性及收益性 

1、公益性 

本项目建设可改善住房面貌，优化人居环境。项目实施后，

将建成了一批保障性住房用于安置拆迁户，居民从潮湿、破旧的

房屋，搬进了配套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居住小区，很大程度上

改善了当地中低收入和困难群体的居住环境，提高了他们的生活

质量。 

棚户区改造项目还为城市规划、城市道路和基础设施建设腾

出了空间，将全面拉动当地经济增长、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一个

个社区、一条条街道变得视野开阔，村民生活环境得到了进一步

改善。棚户区改造项目有利于改善当地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的

生活条件，将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机制和保障体系建设，让社会

弱势住房群体充分感受党和政府的特殊关怀。有利于土地实现集

约高效利用，进一步完善城市面貌，完善城市整体功能，提高城

市品位，使城市更加美化、亮化、绿化，给城市居民提供更加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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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城市吸引力，为吸引

外来投资，扩大招商引资规模，加快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棚户区改造项目有利于拉动市政投资和消费，加速经济增

长。从投资方面来看，棚户区改造项目可激活房地产并带动建筑

材料、交通运输等其他行业发展，还可以使相关人员得到就业机

会。对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综上，本项目具有显著的社会公益性。 

2、收益性 

本项目收入来源为项目腾出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具

有一定的收益性。 

（五）项目审批情况 

三门峡市陕州区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向本所律师提供了

项目审批资料，并承诺其真实、合法、有效，且本所律师对其进

行了查阅。 

1、项目列入国家棚改计划情况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6年 12

月 14 日出具的编号为豫保安居办〔2016〕66号《河南省保障性

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全省 2017 年城市棚户区

改造项目计划（第二批）的通知》，三门峡市陕州区化工产业集

聚区（A 区四个行政村：韩洼、阳洼、窑院、陈营）棚户区改造

项目已列入河南省 2017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表（第二批）。

本项已列入国家棚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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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立项审批 

根据三门峡市陕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 2月 28日出

具《关于对三门峡市陕州区产业集聚区棚户区改造项目（A 区）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三陕发改〔2020〕13 号），同意本

项目建设。本项目已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3、项目环评审批 

根据 2020 年 3 月 2 日出具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三门峡市陕州区产业集聚区棚户区改造项目（A 区）已完成环评

备案，备案号 202041122200000006。 

4、项目规划审批 

根据三门峡市陕州区自然资源局 2020 年 2 月 28 日出具的

《关于三门峡市陕州区产业集聚区棚户区改造项目（A 区）规划

选址和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三陕自然资函〔2020〕10 号），

本项目用地符合国家用地政策。原则同意该项目通过规划选址。 

5、项目用地审批 

根据三门峡市陕州区自然资源局 2020 年 2 月 28 日出具的

《关于三门峡市陕州区产业集聚区棚户区改造项目（A 区）规划

选址和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三陕自然资函〔2020〕10 号），

本项目用地符合国家用地政策，原则同意该项目通过用地预审。 

本所律师认为，三门峡市陕州区产业集聚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A 区）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计划，且已取得相关项目的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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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手续及规划、土地的初步审批手续，并完成了环评备案。各

项立项审批手续真实有效。 

（六）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经测算，在本项目收益预测及其依

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累计净收益

68,861.75 万元，应付债券本金及利息合计 41,650.00 万元，项

目运营净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65 倍，能够合理保障

偿还所使用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本金和利息。通过对本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项目收益期内可以满足专项

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专项评价报告》的分析和论证,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本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二、中介机构及有关文件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为本项目出具

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8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4YL00H）及河南省财政局核发的《会

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分所编号：370100014101），其经

营范围为：审查企业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

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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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

务咨询;管理咨询。因此，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河南分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财务审计报告的主体资格及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现持

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3141000041580553X9），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

年考核，具备从业资质。 

三、项目投资风险提示 

（一）项目面临的风险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 

本项目涉及工作周期较长，流程较为繁琐，项目推进工作中

可能由于主观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出现进度延误、项目成本增

加等情况，从而导致项目开展不能按照预期及时推进或部分受

阻，带来一定的项目实施风险。 

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 

项目收益主要来源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收益的实现受

地方经济发展情况影响较大，由此带来项目收益波动风险。 

3、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 

本次项目在计算资金平衡情况时，本债券的资金平衡根据对

本项目未来现金流的合理预测而设计，影响基础资产未来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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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信用情况、项目进度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速度等，由于上述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项目预测的偏

差将导致投资总额和设计总额的偏差。因此对本项目未来现金流

的预测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投资人可能面临现金流预

测偏差导致的投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控制措施 

项目单位将严格根据项目施工计划进行施工，确保本项目能

够按照预定期限投入使用。项目建设将严格按照规定的采购流程

进行，严控项目成本，对于项目成本增加的情况将履行必要的审

批程序。 

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控制措施 

项目单位将协调各单位，确保项目收益稳定，使项目对应的

政府性基金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足额安排好偿债资金。 

3、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控制措施 

将根据专项债的相关要求，将专项债券收入、支出、还本、

付息等纳入政府性预算管理，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

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

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

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四、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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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门峡市陕州区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向本所律师提

供了项目审批资料，并承诺其真实、合法、有效，且本所律师对

其进行了查阅。 

（二）三门峡市陕州区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系在中国境内

依法设立的行政机关，具备以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的主体资质。 

（三）本项目建设可改善住房面貌，优化人居环境。居民从

潮湿、破旧的房屋，搬进了配套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居住小区，

改善了当地中低收入和困难群体的居住环境，提高了他们的生活

质量。具有显著的社会公益性；本项目收入来源为项目腾出土地

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具有一定的收益性。 

（四）三门峡市陕州区产业集聚区棚户区改造项目（A 区）

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计划，且已取得相关项目的立项审批手续

及规划、土地的初步审批手续，并完成了环评备案。各项立项审

批手续真实有效。 

（五）根据《专项评价报告》的分析论证，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本项目具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资金偿还来源，满足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六）为本项目提供专项服务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会计师

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主体资格、资质；为本

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

具法律意见书的相关资格、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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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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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克谨律师事务所 

关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致：卢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河南克谨律师事务所接受卢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委托，

担任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遵循诚实、守信、独

立、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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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县政府 指 卢氏县人民政府 

县发改委 指 卢氏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县住建局 指 卢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县国土局 指 卢氏县国土资源局 

县规划局 指 卢氏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县环保局 指 卢氏县环境保护局 

横涧乡政府 指 卢氏县横涧乡人民政府 

《专项评价报告》 指 
《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河南克谨律师事务所关于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

棚户区改造项目之法律意见书》 

日昇会所 指 河南日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本所 指 河南克谨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二、声明 

对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作出如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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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已严格履行

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卢氏县横涧乡衙前

村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经办律师已查阅项目单位向本所律师提供的制作法

律意见书所必须的所有项目手续资料。 

4、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

的事实，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委托方或者

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为制作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5、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就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

造项目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审计等专业

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

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及本所经办

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

的保证。 

6、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卢氏县横

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同上报，

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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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

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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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项目单位的主体资格 

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主管单位均为卢氏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住建局现持有卢氏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于 2018年 5 月 29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载

明如下信息： 

机构名称：卢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122400582739X4 

机构性质：机关 

机构地址：卢氏县翰林路中段 

负责人：谌建锋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改造范围 

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改造范围为洛南区衙

前村，花园河以东、洛河桥头（横涧乡边界）以西、山坡跟以北，

涉及西一、西二、西三、东上、东下、衙东、集体共 7个组，项

目涉及征迁 509 户、1,623 人，征迁面积 26 万㎡，拆迁后可腾

空土地 390亩。 

（二）建设地址及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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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采用异地新建方式进

行安置，补偿方式以实物安置补偿。项目安置地点为清华园学校

东侧、南侧地块。 

本项目安置区规划总用地面积 25,019.31㎡（折合37.53亩），

中间以一条道路划分为两个地块，其中：地块一规划用地面积

19,092.68㎡（折合 28.64 亩），地块二规划用地面积 5,926.63

㎡（折合 8.89亩）。新建安置住宅建筑面积 70,490.00㎡，可

提供安置住房 700套，安置 1,623 人。 

（三）建设内容及期限 

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总建筑面积 90,539.37

㎡。其中：地上建筑 71,397.19㎡，包括：住宅 70,490.00㎡，

社区配套用房 907.19 ㎡，同时建设室外配套工程。地下建筑

19,142.18㎡，其中：地下室 3871.31㎡，地下车库 15,270.87

㎡（地下人防 4,932.31㎡，地下非人防车库 10,338.56㎡）。

建成后，可提供安置住房 700套。 

该项目建设期限为36个月，自2018年 6月至 2021年 6月。 

三、项目审批情况 

（一）立项审批 

2017年 9月 4日，县发改委作出《关于对卢氏县横涧乡衙

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卢发改〔2017〕224

号），明确了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及规模和项目总投资等内容。 



 8 

2018年 6月 27 日，县发改委印发《关于卢氏县横涧乡衙前

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卢发改〔2018〕237

号），同意建设该项目，并对该项目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及内

容、总投资数额和资金来源予以明确。 

（二）用地审批 

2018 年 12 月 15 日，县国土局作出《关于卢氏县横涧乡衙

前村、城关镇西关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用地规划的审查意见》（卢

国土资〔2018〕296号），明确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

项目位于允许建设区，符合《卢氏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10-2020年）》。 

（三）规划审批 

2018 年 4 月 6 日，县规划局作出《规划选址意见》，明确

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安置点选址符合卢氏县城

乡总体规划。 

（四）环评审批 

2018 年 6 月 1 日，县环保局作出《房地产类建设项目环境

评价备案表》，明确同意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备

案，备案号：201841122400000049。 

四、列入国家棚改计划 

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分别于 2017 年

12月 12 日、2018年 7月 5日签发《关于下达全省 2018年第二

批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17〕53



 9 

号）和《关于调整三门峡市 2016年和 2018年部分棚户区改造项

目的批复》（豫保安居办〔2018〕13 号），卢氏县横涧乡衙前

村棚户区改造项目被列入河南省 2018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

划和国家棚改计划。 

五、项目公益性 

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建设具有社会公益

性，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本项目建设可以节约大量土地，有效节约土地，提高土

地集约利用率。落实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拉动城市建设的全

方位发展。 

2、本项目的实施可以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形象，是展

示城市外部形象、扩大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发展和构建社会和谐

的重要措施，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是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在整个城市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些居民居住条件非常简陋，已不利于各项城市建设。 

3、本区域交通便利，通过对征收区域的新规划建设，必将

有助于改善该区域供水、供电、供气、道路、通讯、热力、城市

面貌等方面，促进城市建设进程。其环境效益不仅对本地段而言，

对整个城市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 

4、本项目的实施一方面可以彻底改变区域当前“脏、乱、

差”的环境，消除不稳定因素，使居民可以安居乐业，共同促进

区域向更高层次发展，为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多贡献；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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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过项目的建设，可使区域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交通、商

贸等设施更加完善，使其成为集居住、教育、卫生、文化、体育、

娱乐、商业等各种业态为一体的居者心怡、来者心悦的现代化宜

居城区，使生活工作于此得人们可以享受到城区的成熟配套，更

能充分乐享高配置市政、优越的环境、无限的活力和广阔的升值

空间，从而提升周边区域价值，繁荣地方经济、增加地区招商引

资筹码，最终推动整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整体实施，不仅将改

善居民的居住条件，拉动该区域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可促进

GDP的良性增长，提供数百人的就业机会，从而推动城市经济的

又好又快发展。本项目的实施是促进区域自身发展、提升周边区

域价值，繁荣地方经济、增加地区招商引资筹码的有效途径，具

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 

六、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收益性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

目收益通过可出让土地收入实现。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

 

目总投资37,722.89万元，拟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37,67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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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专项审核，日昇会所认为，在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

改造项目收益预测及其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项目相关土地预

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和

融资自求平衡。 

六、有关中介机构及文件 

（一）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所涉及的法律

问题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10000699954464B），且已通过司法行

政主管部门的年度考核；经办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

执业证》，且均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年度考核。本所及经办

律师具备为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的业务资格。 

（二）会计师事务所及《专项评价报告》 

日昇会所为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了《专项评价报告》。 

日昇会所现持有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专业分局核发的《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6921924283），持有河

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

0009995）；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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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证》，且通过年度检验。日昇会所及经办会计师具备为卢氏县

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专项评价的业务资格。 

七、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卢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独立

法人，具备以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申请专项债券

资金的主体资格。 

2、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已取得立项审批、

用地审批、规划审批及环评审批，且已列入国家棚改计划。 

3、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具有社会公益性，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该项目未受到相关行政管理机关的处

罚。 

4、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收益通过相关土地

出让收益实现，且经专业测算，该项目能够实现收益和融资自求

平衡。 

5、为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相关事项提供专

项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及报告的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会计师

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且通过年度检验。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无副本，自经办律师签字并加

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此页以下无正文，下转签章页） 













































�

�

�

�

�

�

,ŮȋÌÁ#ȃïAĆô?�ę�

qA³2óžčȦ±D3¶ �"9�"»¿ØƸĘ�

ȞƇƃ�

ūĆĒǑ=�

�

�

�

7¸6ȃï�

�

� �



� ��

,ŮȋÌÁ#ȃïAĆô?�ę�

qA³2óžčȦ±D3¶ �"9�"»¿ØƸĘȞƇƃ�

ūĆĒǑ=�

�

ǂ&³2óƍȒ�žčȦ±D3¶ƧżÑ­T�

,ŮȋÌÁ#ȃïAĆô?�ę�ěģO³2óžčȦ±D

3¶ �"9�"»¿ØƸĘȞƇƃMȞūĆȠȎBŎęŝĭƉqū

Ć9ūǓ¯ǓǄĎĻMƃǓÛBȂ”ǡÜ9×`9Ŷƞ9��9

èǬƃ��BīųĆôǈ3mǘƃ3�Śy9ȀĉǓǄ¯��è

ǬƩƗBztŎūĆĒǑ=��

�

�

� �



� ��

	���

Ơ(Ȅ{�Ăǖ                                         ���

(9ȇX�                                            ���

@9ĆôÅń?Ȟ�                                    ���

Ơ@Ȅ{�ţĻ                                         �
�

(9ȞƇ�Vƃ9XǯŞ�                              �
�

@9ȞƇÂŎđx�                                    �
�

H9ȞƇÝĝđx�                                    ���

µ9Ƭj¸àŠĶǗ}�                                ���

B9ȞƇĵƄLǇǯöǊØį�                          ���

n9Ŋq7IŏŖ�ĻM�                             ����

F9ȞƇȥȖĳƕ�                                   ����

l9ưǜĎĒǑ�                                     ����

� �

� �



� ��

�


�������

(9ȇX�

ȕȚŎūĆĒǑ=¡ŊęĪB-~ǠǤtŊƃ«XÐ-&�

Ʀƚ�¦ƚ� ãúkƚĕ«X�

óǓ}é� ³2óÁYǓ}é�

��ĶÑ� ³2óƍȒ��ì¯ĶȜÑ­T�

�MȞǟNĢ¬��
�³2óžčȦ±D3¶ �"9�"»¿ØƸĘȞƇĵ

ƄLǇǯǀŨöǊMȞǟNĢ¬��

�ūĆĒǑ=��
�,ŮȋÌÁ#ȃïAĆô?�ęqA³2óžčȦ

±D3¶ �"9�"»¿ØƸĘȞƇƃūĆĒǑ=��

¯`Tę� ¯`TęTǗô?�ę#ŵťňǾ¦SAŪ�{ę�

Ŏę� ,ŮȋÌÁ#ȃïAĆô?�ę�

h9*h9Gh� FŦòh9*h9Gh�

@9ĆôÅń?Ȟ�

ãŎūĆĒǑ=BŎęZzÐ-Åń&�

�9Ŏę�ŎęƯ�ĆôH]ĭŎūĆĒǑ=ztŁL�ñ

Ư�žĕÓºƃ?Ü¯Ĕ¸źǈŊĸƃūĆ9ūǓ¯ǓǄĎĻM

�ǌūĆĒǑ��

�9Ŏę�ŎęƯ�Ćô8ztŎūĆĒǑ=BñRŞíǈ

ūÛƽǬBȂ”��èǬ¯ǡÜ`ſ��Bã³2óžčȦ±D



� ��

3¶ �"9�"»¿ØƸĘȞƇǼǈ>i{ƃŜřȩǞB_ǞŎū

ĆĒǑ=.ÓºǆdǚǶ9ǥäĎȓǽ�ȈËȁű��

�9ŎęƯ�ĆôñřȑȞƇ�VªŎęĆôĳ\ƃ�Zū

ĆĒǑ=ęċȟƃȞƇĚƳǯļ��

	9ãAŎūĆĒǑ=ǁqȈǏƼ�ŀū“�ŶƞǞĭĴĩ

ƃ?ÜBŎę�ŎęƯ�ĆôŊǰAŊqķûȄȍ9Ñěľĕƻ

sJŊq�VztƃǞńĻMZ8�ZŎūĆĒǑ=ƃ]ĭ��


9Ŏę�ŎęƯ�ĆôHç³2óžčȦ±D3¶ �"9�

"»¿ØƸĘȞƇŊqƃūĆȎȤ�ǌĒǑBø.ãŊqǫ�9

ÝǗơM3?Ȟ�ǌĒǑ�ºŎūĆĒǑ=7ĂǽƃsJ7Iŏ

ŖztƃĢ¬�ƉqĻM7ƃĹĭ9ĒǑ�ưǜBø.ǌńŎę

�ŎęƯ�ĆôãǣơuáƃƌÜĎ9yƔĎ¯ÙĺĎezOY

ńƕĕȫƕƃ_Ǟ��

�9Ŏę�ŎęƯ�Ćô§ĒåŎūĆĒǑ=Z8³2óž

čȦ±D3¶ �"9�"»¿ØƸĘȞƇƃūĆĻMBȗsJŒļ

(§,ĢBøēĒĞģƉúƃūĆǬO��

�9ŎūĆĒǑ=H\³2óžčȦ±D3¶ �"9�"»

¿ØƸĘȞƇƁǦMȞb��©Ƴ�ǈ[ſBōƯŎęĮőB

ŎūĆĒǑ=.“ǍſZOYsJƇƃ��

� �



� ��


 ������

(9ȞƇ�Vƃ9XǯŞ�

³2óžčȦ±D3¶ �"9�"»¿ØƸĘȞƇƃȞƇ9

Ƨ�V8³2óƍȒ�žčȦ±D3¶ƧżÑ­TB³2óƍȒ

�žčȦ±D3¶ƧżÑ­TźĩŊ³2óƍȒ�?3�VƂ

ǚƧżéŜ�ƃ�?3�VūFǞ=�BtXÐ-&�

¨ƚ&³2óƍȒ�žčȦ±D3¶ƧżÑ­T�

Ʋ(ƖT`ſKƑ&��	��	��2����	�
�3�

Úł¯3�Ǆ·&ǪǬžčȦ±D3¶ďXǓ}ƃƶ�9Ƨ

ż¯ƅƎÜĿDǪǬãÉÞU9Ħ³ĂǯDǪǬ¶�u¹»9ŧ

ǯŰ�sÕǯŰƃƧż¯[ſDǪǬ�Ñ�ķûC�ƃsÕ?Ȟ��

Wę&³2ó�EǲLȊşǲC� ª� 
� ƨǲǎ�

ūÛKǌF&Ÿ��

ƯǮŕŰ&ǫķǋ�ĵj�

Ā�ǯȊ&� *h�

:��V&³2óƍȒ�FŦķû�

ŊĸŌ&���� ÷ � ŉ �
 Łǁ ���� ÷ � ŉ �� Ł�

ŎęĆôǘ8B³2óƍȒ�žčȦ±D3¶ƧżÑ­Tƪ

tŊŶƞūFǯŞƃ?3�VBtÇL³2óžčȦ±D3¶ �

"9�"»¿ØƸĘȞƇƁǦMȞb�ǯȊƃ9XǯŞ��

@9ȞƇÂŎđx�

#(Aÿǝ»½�



� ��

³2óžčȦ±D3¶�"»¿ØƸĘȞƇVAņoǲLâ

ýǲC� 4�ǔB�"»¿ØƸĘȞƇVAȌũǲLĬrǲC

� 4�ǔ��

#@AÿǝǓšLuá�

³2óžčȦ±D3¶ �"»¿ØƸĘȞƇǓ}�»țƙ

	�
	� öľƨBďÿƢțƙ �	

�� 
 öľƨBs7WÖÿƢț

ƙ ��
�	
 � öľƨB³3 ���� � öľƨB»-fǴ¼țƙ ���
�

öľƨBȅÎǝĿ 
	� öľƨ�§ŃȅÎÿǝƱįŧ9Ƶ�9Ȁ

ǲơǝĿ��

³2óžčȦ±D3¶ �"»¿ØƸĘȞƇǓ}�»țƙ


�
�
 öľƨBďÿƢțƙ �����	 
� öľƨBs7WÖÿƢț

ƙ ������ �	 öľƨB³3 ��	�� �� öľƨB»-fǴ¼țƙ

����	 	
 öľƨBȅÎǝĿ ���� 
	 öľƨ�§ŃȅÎÿǝƱ

įŧ9Ƶ�9ȀǲơǝĿ��

#HAďğǯ�

³2óžčȦ±D3¶ �"9�"»¿ØƸĘȞƇďğǯ8


��
� ��*hBs7�"»¿ØƸĘȞƇğǯ8����� ��*h�

�"»¿ØƸĘȞƇğǯ8 ����	 �� *h��

#µAȞƇmƄĎ�

³2óžčȦ±D3¶ �"9�"»¿ØƸĘȞƇƃÜĿŇ

ǕwÁ7œŴ�ƃêWŹÃ¯ÁóțǩBĶ´ŦžƃșǏ��Č

ıǼ³2óžčȦ±D3¶ĤǹØƸ�Ň8>ÜĿ³2ó7�@



� 	�

6B8Ǔ}�ŇƖTƲƤ�ìBśƞLF8Ŏ�ÀĩƘÔ�ìǒƃ

ȈǏXź�Ň_ȘFŦƹRž®ǫDØk�Ķ´êWŔM�Ä�Ƶ

�țƙ�śƞ³2óăǧƃƃ(ȞŦžðƛ�ŇkóÁóÿǝð

ZƃȈǏ:Ĳ��

³2óžčȦ±D3¶ �"9�"»¿ØƸĘȞƇƃÜĿBŇ

Ù´ÂƓǝĿ�ĳȪ¹»�ſNc�^ǼƖTƜÛƃșǏ�ǾǺÜ

ĿŎȞƇ�ǾǺĤǹĶǿ�Ȇ�ŊĸƃØƸǋ·ĲĿ�ǣ»�êŦ

ºĶ´êWŔMƃ§Ńǻƿ“�(ÛƃƯŭǋ·�ȞƇĤǹĀ�

©�ã^Ǽǣ»�ƃȧȨ9Qȏ9æ�ȅÎŋ�ơƠHD3Ǳ�

ǃÏƃ^ǼZſ�ĳ\Ëȉƃç3îV�Ŋ�Aǣ»�ƃ-îF

­9Í3F­ƃØƸ�ãƖTŹÃƜÛǱ�ǷÏƃZſ�ƴ,B

ǣȞƇtŊƖTmƄĎ��

ƯŜřBŎęĆôǘ8B³2óžčȦ±D3¶ �"9�"»

¿ØƸĘȞƇtŊƖTmƄĎ�ĖǁŎūĆĒǑ=ztŁBȞƇ

ō��ƉqǈķŏqƃǈķÆƷ��

H9ȞƇÝĝđx�

#(AƞȞÝĝ�

���	 ÷ �� ŉ �
 ŁB��ĶÑZz�qA³2óžčȦ±

D3¶ �"»¿ØƸĘȞƇ¢ǈĎƒƝĢ¬ƃĝÈ#³ƍ�Ķ

 ���	!��� £A�B��§ĒØĊŹŻðƛ°ǢŊȔm¤ƶ�

ƃ�³2óžčȦ±D3¶�"»¿ØƸĘȞƇ¢ǈĎƒƝĢ¬��

øńƔ>ÿǝǓš�uá9ÿǝ»Ų9ÿǝŌȔ9ďğǯ�ǯȊ



� 
�

ŕŰơ��

���	 ÷ �� ŉ �
 ŁB��ĶÑZz�qA³2óžčȦ±

D3¶ �"»¿ØƸĘȞƇ¢ǈĎƒƝĢ¬ƃĝÈ#³ƍ�Ķ

 ���	!��� £A�B��§ĒØĊŹŻðƛ°ǢŊȔm¤ƶ�

ƃ�³2óžčȦ±D3¶�"»¿ØƸĘȞƇ¢ǈĎƒƝĢ¬�B

øńƔ>ÿǝǓš�uá9ÿǝ»Ų9ÿǝŌȔ9ďğǯ�ǯȊ

ŕŰơ��

#@AŹǟĝÈ�

���
 ÷ �� ŉ �� ŁB³2óŹÃ_ġéƍȒ{éZz�³

2óžčȦ±D3¶�"»¿ØƸĘȞƇŹÃĄ²Ģ¬=ƃĝÈ�

#³ƍŹÝ ���
!��� £AB��§Ē�³2óžčȦ±D3

¶ �"»¿ØƸĘȞƇŹÃĄ²Ģ¬=�BǣĝÈŊĸŌ8 
÷��

���
 ÷ �� ŉ �� ŁB³2óŹÃ_ġéƍȒ{éZz�³

2óžčȦ±D3¶�"»¿ØƸĘȞƇŹÃĄ²Ģ¬=ƃĝÈ�

#³ƍŹÝ ���
!��� £A���§Ē�³2óžčȦ±D3

¶ �"»¿ØƸĘȞƇŹÃĄ²Ģ¬=�BǣĝÈŊĸŌ8 
÷��

#HAǓ}Ýĝ�

���
 ÷ � ŉ �� ŁBóǓ}éȡ��ÿǝſ»Ǔ}Ǜ¢Ǟ�

#»ÒƠ ���
!� £9»ÒƠ ���
!
 £ABńƔ³2óž

čȦ±D3¶ �"9�"»¿ØƸĘȞƇƃſ»VƸ9ſ»Ďǭ9

ſ»țƙ¯ÿǝǓš��

ƯŜřBŎęĆôǘ8B³2óžčȦ±D3¶ �"9�"»



� ��

¿ØƸĘȞƇñ�“¢ƒĝÈ9ÿǝſ»Ǔ}Ǜ¢Ǟ�ŹǟĝÈ 

ơƉqÝĝĚƳB1,ǽȞƇĚƳƌÜŊĸ��

µ9Ƭj¸àŠĶǗ}�

���� ÷ � ŉ � ŁBŪ�Ƌ_ȘĎØêðƛðZȣäæƮ� 

mßZz�qA-ǸkƋ ���� ÷ÁóŠė�ĶǿȞƇǗ}#Ơ 

(ĝAƃǾƐ�#Ǩ_Øê� ����!	
 £AB³2óžčȦ± 

D3¶ �"9�"»¿ØƸĘȞƇǍƬjŪ�Ƌ ���� ÷Šė�Ķ 

ǿǗ}ǌ�¸àŠĶǗ}��

ƯŜřBŎęĆôǘ8B³2óžčȦ±D3¶ �"9�"» 

¿ØƸĘȞƇñƬjŪ�ƋÁóŠė�ĶǿȞƇǗ}ǌ¯¸à 

ŠĶǗ}��

B9ȞƇĵƄLǇǯöǊØį�

  ³2óžčȦ±D3¶ �"9�"»¿ØƸĘȞƇďğǯ8 


��
� ��*hBħƁǦMȞb��
���*hBŎŢƁǦ�ǈ 3��� 

*h��

ŝĭ�MȞǟNĢ¬�B³2óžčȦ±D3¶ �"9�"» 

¿ØƸĘȞƇĵƄǾǺ¹»zǙĵjƉqMȞĵjÜźBȞƇt 

Ŋ(ÛĵƄĎ�ŝĭȞƇǯȊöǊ{ŗưŘB³2óžčȦ±D 

3¶ �"9�"»¿ØƸĘȞƇƃŎĐǯȊǐƆaĹ8 � �
��

ƯŜřBŎęĆôǘ8B³2óžčȦ±D3¶ �"9�"» 

¿ØƸĘȞƇtŊ(ÛƃĵƄĎBȞƇƉqȢŌĵƄƿÊ¦ż_ 

Ș·ǻŎĐǯȊBÜźȞƇĵƄ¯ǇǯǀŨöǊ��



� ���

n9Ŋq7IŏŖ�ĻM�

#(AĆô?�ę��ūĆĒǑ=��

Ŏę8³2óžčȦ±D3¶ �"9�"»¿ØƸĘȞƇę

ů�ƃūĆȎȤzt>�ūĆĒǑ=���

ŎęźĩŊŪ�Ƌ¤ū�Ŝ�ƃ�Ćô?�ęĜ3Ǜ¢Ǟ�

#Ǟ£&��	�����2.����	��/AB1ñǾǺ¤ūǈķ9ƧȄȍƃ

÷üƺŜDƯ�Ćô¾ĩŊ�7�FŦp¯¸ĆôĜ3Ǟ�B1

¾ǾǺ¤ūǈķ9ƧȄȍƃ÷üƺŜ�Ŏę�Ư�ĆôtÇ8³

2óžčȦ±D3¶ �"9�"»¿ØƸĘȞƇĳ\ūĆŋ�ƃ

3�ǯŞ��

#@ATǗô?�ę��MȞǟNĢ¬��

¯`Tę8³2óžčȦ±D3¶ �"9�"»¿ØƸĘȞ

ƇĵƄLǇǯǀŨöǊđxǼǈǟNBøzt>�MȞǟNĢ¬���

¯`TęźĩŊȃïóó¼ƅƎƧżéŜ�ƃ�ǅ3Ĝų�

#Ʋ(ƖT`ſKƑ&��	�����2,�4	51��0ABĩŊŪ�Ƌǫķ

�Ŝ�ƃ�TǗô?�ęĜ3Ǟ=�#Ǟ=ù£&
������A�Ư

�ŬvTǗô¾ĩŊ�7�FŦp¯¸ŬvTǗôǞ��¯`T

ęƯ�TǗôtÇ8³2óžčȦ±D3¶ �"9�"»¿ØƸ

ĘȞƇǼǈMȞǟNƃ3�ǯŞ��

ƯŜřBŎęĆôǘ8B8³2óžčȦ±D3¶ �"9�"

»¿ØƸĘȞƇƉq?Ȟĳ\MȞŋ�øztMȞĒǑ�Ģ¬

ƃĆô?�ę�Ư�Ćô9TǗô?�ę�ŬvTǗô¾tÇƉ



� ���

úƃ3�ǯŞ��

F9ȞƇȥȖĳƕ�

#(AĤǹȥȖ�

ºĘëąĵǺƛ7�ƖTƜÛȥȖǉžAƉq�ƄƹXãĘ

ëąĵȞƇƃĠĥ�ƀAąĵź¼đxÈŐ�ąĵǋ·ƈİů�

ąĵ¥ľƃ|ǳ�Ƅ�ºÜĿąĵ7ǷŅĂ�ƏƊƫƭ�Žǁä

ǂƹXĎ?M��

#@AǇǯȥȖ�

9Ǐ�ĨǯȊŕŰ\úȉL\úŃȐơȥȖ��

#HAÿǝðŌȥȖ�

9ǏĪðŌþȌõŕƃȥȖ��

#µAķƣȥȖ�

9ǏĪƍȒ�ķûãÁ�ÂƓǝĿĶǿÿǝğǯ�ü��

ŷķƣƃ��õŕƃȥȖ��

l9ưǜĎĒǑ�

�9ŎęĆôǘ8B³2óƍȒ�žčȦ±D3¶ƧżÑ­

TƪtŊŶƞūFǯŞƃ?3�VBtÇL³2óžčȦ±D3

¶�"9�"»¿ØƸĘȞƇƁǦķûMȞb�ǯȊƃ9XǯŞ��

�9³2óžčȦ±D3¶ �"9�"»¿ØƸĘȞƇtŊƖ

TmƄĎ�ĖǁŎūĆĒǑ=ztŁBȞƇō��Ɖqǈķŏq

ƃǈķÆƷ��

�9ĖǁŎūĆĒǑ=ztŁB³2óžčȦ±D3¶ �"9



� ���

�"»¿ØƸĘȞƇñ�“¢ƒĝÈ9ÿǝſ»Ǔ}Ǜ¢Ǟ�Ź

ǟĝÈơĚƳB1,ǽȞƇĚƳƌÜŊĸ��

	9³2óžčȦ±D3¶ �"9�"»¿ØƸĘȞƇtŊ(

ÛƃĵƄĎBȞƇƉqȢŌĵƄƿÊ¦ż_Ș·ǻŎĐǯȊBÜ

źȞƇĵƄ¯ǇǯǀŨöǊ��


9³2óžčȦ±D3¶ �"9�"»¿ØƸĘȞƇñƬj

Ū�Ƌ ���� ÷Šė�ĶǿȞƇĽÄȞƇǌ¯¸àŠĶǗ}��

�98³2óžčȦ±D3¶ �"9�"»¿ØƸĘȞƇƉq

?Ȟĳ\MȞŋ�øztMȞĒǑ�Ģ¬ƃĆô?�ę�Ư�

Ćô9TǗô?�ę�ŬvTǗô¾tÇƉúƃ3�ǯŞ��

ŎūĆĒǑ=ţŎ(āƾPBŀ�ŎBǀƯ�ĆôƥÒø�

ƆŎęmƟ©žĸ��

#ŤȝL-ŀţĻB-ǵƥƟȝA�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中国·郑州



1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致：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受托担任柘城县西关村社区

城中村改造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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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简称/合称 对应全称或含义

《专项评价报告》
《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法律意见书》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柘城县西关村社

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和信会所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本所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亿元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二、律师声明事项

对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作出如下声明：

1、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已严格履行

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柘城县西关村社区

城中村改造项目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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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所经办律师已查阅项目单位向本所律师提供的制作法

律意见书所必须的项目手续资料。

4、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

的事实，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委托方或者

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为制作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5、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就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

项目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审计等专业事

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

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及本所经办律

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

保证。

6、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柘城县西

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

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申

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

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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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项目单位的主体资格

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的项目实施单位为柘城

县房产服务中心，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现持有柘城县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局颁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具体如下：

名称：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11424418548364U

住所：河南省柘城县未来大道中段县委县政府院内 8 楼

法定代表人：程慎志

经费来源：财政补助(财政补助收入、事业收入)

开办资金：2 万元

举办单位：柘城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局

有效期：自 2018 年 02 月 27 日至 2023 年 02 月 27 日

登记管理机关：柘城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人民群众提供房管服务。房地产租赁登

记备案、房地产管理、物业管理。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系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具备以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申

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址

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位于余河坡西侧，春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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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侧。

（二）建设规模与内容

此次征收涉及村民 220 户、660 人，征收房屋建筑面积

56,000.00 ㎡，可以出让土地 260 亩。具体情况是：本项目涉及

拆迁建筑全部为合法住宅建筑，本项目拆迁采用异地安置方式。

安置小区位于余河坡西侧，春水路南侧。规划总用地面积

18,457.48 ㎡（27.686 亩），总建筑面积 48,000.00 ㎡，全部为

住宅建筑面积。住宅设计居住户数为 400 户，可居住 1,200 人（每

户均按 3 人计算）。户型设计为：80～140 ㎡。

（三）项目公益性

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建设对于改善民生、加

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效益明显。一方面，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将为

区域内土地综合整治打下基础，加快柘城县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进程，对推动城区、中心乡镇、一般乡镇梯度发展的城乡一体化

格局的形成，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和柘城县经济社会跨越式

发展，形成良好的城乡格局和空间发展态势起到积极作用。通过

项目的实施，改善了当地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生活居住环

境，并通过新建安置房、安置农民就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

方式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对现

有区域进行综合治理，将使目前区域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居民身

心健康得到更好保证，潜在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明显。

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建设可有效加快保障



7

性安居工程的开发建设步伐。一方面，本项目通过城中村改造整

治，将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和任务提供良好的平台，更好地构

建城市的框架，聚集人口，提高城乡的承载力、辐射力和吸引力，

为柘城的外延拓展提供有力的基础条件，带动城乡经济持续协调

发展，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在中原城市群中的战略地位。另一

方面，该项目的建设将有利于促进柘城县城乡间的连接，构筑起

完整的城乡道路交通网络，有利于区域内土地综合整治，改善柘

城县的投资环境和人居环境，加快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缩小城乡差距，为柘城

县的外延拓展提供有力的基础条件；同时，道路、通信、供水等

基础设施的完善，将会加快人流、物流、交通流、信息流的流通

和传递，更好地扩展区域综合功能，发挥区位优势，提升项目区

域周边的土地价值，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将形成长线经济链，带

动地方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大大促进经济的发

展，拉动柘城 GDP 增长，对发展区域社会经济均有着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具有社会公益性。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项目未受到相关行

政机关的行政处罚。

三、项目审批情况

（一）立项审批

2020 年 11 月 17 日，柘城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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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安置项目申请立项的批复》（柘

发改〔2020〕163 号），原则同意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

安置项目立项，并对项目区域及内容、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进

行批复。

2021 年 2 月 15 日，柘城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对

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柘

发改〔2021〕24 号），原则同意《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

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对项目区域及内容、项目总投资及

资金来源、项目工期进行批复。

（二）规划审批

2020 年 11 月 20 日，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取得柘城县自然

资源局核发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41142420201120007 号），载明，项目名称为柘城县西关村社区

城中村改造安置项目，建设单位名称为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项

目拟选位置于柘城县余河坡西侧、春水路南侧，拟用地面积约

18,457.48 ㎡。

2020 年 11 月 23 日，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取得柘城县自然

资 源 局 核 发 的 《 建 设 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 》 （ 地 字 第

411424202011230031 号），载明，用地单位为柘城县房产服务

中心，用地项目名称为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安置项目，

批准用地机关为柘城县人民政府，用地位置于柘城县余河坡西侧、

春水路南侧，用地面积为 18,457.48 ㎡，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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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取得方式为划拨。

（四）环评审批

2021 年 8 月 26 日，柘城县环境保护局作出《关于柘城县房

产服务中心申请批复对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意见的复函》，该项目属于豁免类别，不再办理环境影

响评价手续。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已取得立项批复、可研批复、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及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环评豁免复函相关审批手续，且上述项目

手续真实有效。

四、纳入国家棚改计划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21 年

2 月 7 日印发的《关于下达全省 2021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

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21〕1 号），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

中村改造项目被纳入 2021 年河南省棚改计划表和国家棚改计划。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已纳入河南省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表和国家棚改计划。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总投资 16,160 万元，拟

申请债券资金总额 12,900 万元。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收益通过土地出让收入相关专项收入实现，项目具有一定收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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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资金平衡分析结果，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的本息资金覆盖率大于“1.3”。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具有一定的收益性，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本息资

金，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六、有关中介机构及文件

（一）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

题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证号：31410000MD0160407F），且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

年度考核；经办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

均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年度考核。本所及经办律师具备为柘

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提供法律服务的业务资格。

（二）会计师事务所及《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所为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了《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所现持有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贸区服务中心核

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4YL00H），

持有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

5003333）；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

师证》且通过年度检验。和信会所及经办会计师具备为柘城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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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进行专项评价的业务资格。

七、项目风险提示及控制措施

（一）流动性风险

本期专项债券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

易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资金的供需状况及投资者的投

资偏好变化可能影响本期专项债券的流动性，在转让时存在无法

找到交易对象而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二）工期延误和工程事故风险

拖延项目工期的因素非常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

方案的稳定、项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到位情况、承建商

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等，从国内已建工程的实际情况来看，

要实现项目预定的工期目标有一定的难度。项目建设期每年的利

息额较大，如果工期拖延，工程投资将增加，并且工期拖延将影

响项目的现金流，造成还本付息压力。

工程事故是在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

当、管理不善引起的，施工中发生事故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和损

失，事故会引起工程延期、人员伤亡、投资增加等，应当在工程

事故防范上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投资测算及收入测算不准确

测算本身带有对未来现金收支的预估性，不能准确的反映真

实的投资情况；如果测算依据的预估数据本身存在偏差，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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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投入运营产生的实际收入未能达到预测值，将会影响收支平

衡预测结果。

（四）税务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

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 号）规定，企业和个人取得

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发行人无法

保证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发生变化。若

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发生调整，将导致投资者持有本期债券投资收

益发生相应波动。

（五）风险控制措施

针对相关风险，项目单位将采取以下控制措施应对：

1、项目单位将严格根据项目施工计划进行施工，确保本项

目能够按照预定期限投入使用。项目建设将严格按照规定的采购

流程进行，严控项目成本，对于项目成本增加的情况将履行必要

的审批程序。

2、项目单位将协调各单位，大力推进项目的招商引资工作，

确保项目收益稳定，使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及时足额缴入

国库，足额安排好偿债资金。

3、根据专项债的相关要求，将专项债券收入、支出、还本、

付息等纳入政府性预算管理，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

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

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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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八、结论性意见

1、本所律师认为，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系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事业单位，具备以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申请政

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2、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具有社会公益性。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项目未受到相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

3、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已取得立项批复、可

研批复、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环评豁免复函相关审批手续，且上述项目手续真实有效。

4、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

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本息资金，实现项目收益和

融资自求平衡。

5、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已纳入河南省城市棚

户区改造项目计划表和国家棚改计划。

6、为柘城县西关村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相关事项提供专项

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及报告的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会计师事

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无副本，自经办律师签字并加

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此页以下无正文，下转签章页）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中国·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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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致：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受托担任柘城县毛王社区一

期城中村改造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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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简称/合称 对应全称或含义

《专项评价报告》
《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法律意见书》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柘城县毛王社区

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和信会所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本所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亿元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二、律师声明事项

对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作出如下声明：

1、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已严格履行

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柘城县毛王社区一

期城中村改造项目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4

3、本所经办律师已查阅项目单位向本所律师提供的制作法

律意见书所必须的项目手续资料。

4、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

的事实，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委托方或者

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为制作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5、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就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

造项目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审计等专业

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

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及本所经办

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

的保证。

6、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柘城县毛

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同上报，

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

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

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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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项目单位的主体资格

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的项目单位为柘城县

房产服务中心，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现持有柘城县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局颁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具体如下：

名称：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11424418548364U

住所：河南省柘城县未来大道中段县委县政府院内 8 楼

法定代表人：程慎志

经费来源：财政补助(财政补助收入、事业收入)

开办资金：2 万元

举办单位：柘城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局

有效期：自 2018 年 02 月 27 日至 2023 年 02 月 27 日

登记管理机关：柘城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人民群众提供房管服务。房地产租赁登

记备案、房地产管理、物业管理。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系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具备以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

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址

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位于太行山路东侧，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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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湖路北侧。

（二）建设规模与内容

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此次征收涉及村民275

户、825 人，征收房屋建筑面积 68,900 ㎡，可以出让土地 360

亩。项目涉及拆迁建筑全部为合法住宅建筑，本项目拆迁采用异

地安置方式。安置小区位于太行山路东侧，玄武湖路北侧。规划

总用地面积 21,231.25 ㎡（31.847 亩），总建筑面积 63,300 ㎡，

全部为住宅建筑面积。住宅设计居住户数为528户，可居住 1,584

人（每户均按 3 人计算）。户型设计为：80～140 ㎡。

（三）项目公益性

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建设对于改善民生、

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效益明显。一方面，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将

为区域内土地综合整治打下基础，加快柘城县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进程，对推动城区、中心乡镇、一般乡镇梯度发展的城乡一体

化格局的形成，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和柘城县经济社会跨越

式发展，形成良好的城乡格局和空间发展态势起到积极作用。通

过项目的实施，改善了当地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生活居住

环境，并通过新建安置房、安置农民就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等方式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对

现有区域进行综合治理，将使目前区域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居民

身心健康得到更好保证，潜在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明显。

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建设可有效加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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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性安居工程的开发建设步伐。一方面，本项目通过城中村改造

整治，将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和任务提供良好的平台，更好地

构建城市的框架，聚集人口，提高城乡的承载力、辐射力和吸引

力，为柘城的外延拓展提供有力的基础条件，带动城乡经济持续

协调发展，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在中原城市群中的战略地位。

另一方面，该项目的建设将有利于促进柘城县城乡间的连接，构

筑起完整的城乡道路交通网络，有利于区域内土地综合整治，改

善柘城县的投资环境和人居环境，加快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缩小城乡差距，为

柘城县的外延拓展提供有力的基础条件；同时，道路、通信、供

水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将会加快人流、物流、交通流、信息流的

流通和传递，更好地扩展区域综合功能，发挥区位优势，提升项

目区域周边的土地价值，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将形成长线经济链，

带动地方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大大促进经济的

发展，拉动柘城 GDP 增长，对发展区域社会经济均有着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

目具有社会公益性。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项目未受到相关

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

三、项目审批情况

（一）立项审批

2020 年 11 月 17 日，柘城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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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安置项目申请立项的批复》

（柘发改〔2020〕162 号），原则同意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

村改造安置项目立项，并对项目区域及内容、项目总投资及资金

来源进行批复。

2020 年 2 月 15 日，柘城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对

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柘发改〔2021〕23 号），原则同意《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

中村改造安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对项目区域及内容、项

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工期进行批复。

（二）用地审批

2020 年 1 月 6 日，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取得柘城县自然资

源局核发的《不动产权证书》（豫2021柘城县不动产权第0000026

号），载明，权利人为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坐落于河南省商丘

市柘城县太行山路东侧、玄武湖路北侧，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划拨，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面积为

21,231.25 ㎡。

（三）规划审批

2020 年 11 月 20 日，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取得柘城县自然

资源局核发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41142420201120006 号），载明，项目名称为柘城县毛王社区一

期城中村改造安置项目，建设单位名称为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

项目拟选位置于柘城县太行山路东侧、玄武湖路北侧，拟用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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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约 21,231.25 ㎡。

2020 年 11 月 23 日，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取得柘城县自然

资 源 局 核 发 的 《 建 设 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 》 （ 地 字 第

411424202011230030 号），载明，用地单位为柘城县房产服务

中心，用地项目名称为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安置项目，

批准用地机关为柘城县人民政府，用地位置于柘城县太行山路东

侧、玄武湖路北侧，用地面积为 21,231.25 ㎡，土地用途为居住

用地，土地取得方式为划拨。

（四）环评审批

2021 年 8 月 26 日，柘城县环境保护局作出《关于柘城县房

产服务中心申请批复对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意见的复函》，该项目属于豁免类别，不再办理环境

影响评价手续。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

目已取得立项批复、可研批复、不动产权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

审与选址意见书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环评豁免复函相关审

批手续，且上述项目手续真实有效。

四、纳入国家棚改计划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21 年

2 月 7 日印发的《关于下达全省 2021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

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21〕1 号），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

城中村改造项目被纳入 2021 年河南省棚改计划表和国家棚改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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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

目已纳入河南省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表和国家棚改计划。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总投资 21,296 万元，

拟申请债券资金总额 17,000 万元。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

目收益通过土地出让收入相关专项收入实现，项目具有一定收益

性。根据项目资金平衡分析结果，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

造项目的本息资金覆盖率大于“1.3”。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

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本息

资金，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六、有关中介机构及文件

（一）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所涉及的法律

问题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证号：31410000MD0160407F），且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

年度考核；经办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

均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年度考核。本所及经办律师具备为柘

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提供法律服务的业务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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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师事务所及《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所为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了《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所现持有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贸区服务中心核

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4YL00H），

持有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

5003333）；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

师证》且通过年度检验。和信会所及经办会计师具备为柘城县毛

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进行专项评价的业务资格。

七、项目风险提示及控制措施

（一）流动性风险

本期专项债券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

易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资金的供需状况及投资者的投

资偏好变化可能影响本期专项债券的流动性，在转让时存在无法

找到交易对象而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二）工期延误和工程事故风险

拖延项目工期的因素非常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

方案的稳定、项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到位情况、承建商

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等，从国内已建工程的实际情况来看，

要实现项目预定的工期目标有一定的难度。项目建设期每年的利

息额较大，如果工期拖延，工程投资将增加，并且工期拖延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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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项目的现金流，造成还本付息压力。

工程事故是在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

当、管理不善引起的，施工中发生事故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和损

失，事故会引起工程延期、人员伤亡、投资增加等，应当在工程

事故防范上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投资测算及收入测算不准确

测算本身带有对未来现金收支的预估性，不能准确的反映真

实的投资情况；如果测算依据的预估数据本身存在偏差，项目建

成后投入运营产生的实际收入未能达到预测值，将会影响收支平

衡预测结果。

（四）税务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

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 号）规定，企业和个人取得

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发行人无法

保证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发生变化。若

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发生调整，将导致投资者持有本期债券投资收

益发生相应波动。

（五）风险控制措施

针对相关风险，项目单位将采取以下控制措施应对：

1、项目单位将严格根据项目施工计划进行施工，确保本项

目能够按照预定期限投入使用。项目建设将严格按照规定的采购

流程进行，严控项目成本，对于项目成本增加的情况将履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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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批程序。

2、项目单位将协调各单位，大力推进项目的招商引资工作，

确保项目收益稳定，使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及时足额缴入

国库，足额安排好偿债资金。

3、根据专项债的相关要求，将专项债券收入、支出、还本、

付息等纳入政府性预算管理，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

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

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

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八、结论性意见

1、本所律师认为，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系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事业单位，具备以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申请

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2、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具有社会公益性。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项目未受到相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

3、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已取得立项批复、

可研批复、不动产权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及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环评豁免复函相关审批手续，且上述项目手

续真实有效。

4、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

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本息资金，实现项目收益和

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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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已纳入河南省城市

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表和国家棚改计划。

6、为柘城县毛王社区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相关事项提供专

项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及报告的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会计师

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无副本，自经办律师签字并加

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此页以下无正文，下转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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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引言 

一、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简称/合称 对应全称或含义 

《专项评价报告》 
《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 

《法律意见书》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柘城县鲍刘庄

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和信会所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本所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亿元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二、律师声明事项 

对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作出如下声明： 

1、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已严格履行

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柘城县鲍刘庄城中

村改造项目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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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所经办律师已查阅项目单位向本所律师提供的制作法

律意见书所必须的项目手续资料。 

4、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

的事实，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委托方或者

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为制作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5、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就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

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审计等专业事项发

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相

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对

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6、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柘城县鲍

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申请专

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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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正文 

一、项目单位的主体资格 

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实施单位为柘城县房产服

务中心，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现持有柘城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颁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具体如下： 

名称：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11424418548364U 

住所：河南省柘城县未来大道中段县委县政府院内 8楼 

法定代表人：程慎志 

经费来源：财政补助(财政补助收入、事业收入) 

开办资金：2 万元 

举办单位：柘城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局 

有效期：自 2018年 02月 27 日至 2023年 02月 27 日 

登记管理机关：柘城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人民群众提供房管服务。房地产租赁登

记备案、房地产管理、物业管理。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系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具备以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申请政

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设内容 

征收范围为武陵山路西侧，未来大道南侧。改造项目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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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武陵山路西侧，洪泽湖路北侧。规划总用地面积 21,277.68㎡

（约 31.92亩），总建筑面积 78,069.64 ㎡，全部为住宅建筑面

积。住宅设计居住户数为 480户，建设安置住房面积 57,000.00

㎡，可居住 1,556人。户型设计为：80.00～140.00㎡。容积率

2.78，绿化率 25.00%，建筑密度 23.31%。地上主要建设住宅、

公厕、配套用房、门卫、消防水箱间等；地下主要建设地下停车

位及储藏室等。配套建设电气、给排水、暖通、消防、大门、围

墙、绿化等配套基础设施。本项目涉及拆迁建筑全部为合法住宅

建筑，本项目拆迁采用异地安置方式。 

（二）项目公益性 

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建设对于改善民生、加快城

乡一体化建设效益明显。一方面，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将为区域

内土地综合整治打下基础，加快柘城县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进程，

对推动城区、中心乡镇、一般乡镇梯度发展的城乡一体化格局的

形成，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和柘城县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形成良好的城乡格局和空间发展态势起到积极作用。通过项目的

实施，改善了当地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生活居住环境，并

通过新建安置房、安置农民就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方式维

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对现有区域

进行综合治理，将使目前区域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居民身心健康

得到更好保证，潜在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明显。 

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建设可有效加快保障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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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工程的开发建设步伐。一方面，本项目通过城中村改造整治，

将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和任务提供良好的平台，更好地构建城

市的框架，聚集人口，提高城乡的承载力、辐射力和吸引力，为

柘城的外延拓展提供有力的基础条件，带动城乡经济持续协调发

展，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在中原城市群中的战略地位。另一方

面，该项目的建设将有利于促进柘城县城乡间的连接，构筑起完

整的城乡道路交通网络，有利于区域内土地综合整治，改善柘城

县的投资环境和人居环境，加快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缩小城乡差距，为柘城县

的外延拓展提供有力的基础条件；同时，道路、通信、供水等基

础设施的完善，将会加快人流、物流、交通流、信息流的流通和

传递，更好地扩展区域综合功能，发挥区位优势，提升项目区域

周边的土地价值，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将形成长线经济链，带动

地方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大大促进经济的发展。

因此，本项目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具有

社会公益性。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项目未受到相关行政机

关的行政处罚。 

三、项目审批情况 

（一）立项审批 

2021年 2月 15日，柘城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对

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柘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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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号），原则同意《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并对项目区域及内容、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项目工期进行批复。 

（二）用地审批 

2021年 1月 14日，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取得柘城县自然资

源局核发的《不动产权证书》（豫 2021柘城县不动产权第 0000484

号），载明，权利人为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坐落于河南省商丘

市柘城县武陵山路西侧，权力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

性质为划拨，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面积为 14,735 ㎡。 

（三）规划审批 

2020 年 11 月 20 日，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取得柘城县自然

资源局核发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411424202011230028 号），载明，项目名称为柘城县鲍刘庄城中

村改造安置项目，建设单位名称为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项目拟

选用地位置为柘城县武陵山路西侧、洪泽湖路北侧，拟用地面积

约 14,734.66㎡。 

2020 年 11 月 23 日，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取得柘城县自然

资 源 局 核 发 的 《 建 设 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 》 （ 地 字 第

411424202011230028 号），载明，用地单位为柘城县房产服务中

心，用地项目名称为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安置项目，批准用

地机关为柘城县人民政府，用地位置为柘城县武陵山路西侧、洪

泽湖路北侧，用地面积为 14,734.66 ㎡，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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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取得方式为划拨。 

（四）环评审批 

2021年 8月 26日，柘城县环境保护局作出《关于柘城县房

产服务中心申请批复对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意见的复函》，该项目属于豁免类别，不再办理环境影响评

价手续。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已取

得可研批复、不动产权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及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环评豁免复函相关审批手续，上述项目手

续真实有效，土地用途与项目建设内容相匹配。 

四、纳入国家棚改计划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21 年

2 月 7 日印发的《关于下达全省 2021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

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21〕1号），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

改造项目被纳入 2021年河南省棚改计划表和国家棚改计划。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已纳

入河南省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表和国家棚改计划。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总投资 24,000.00万元，拟申

请债券资金总额 19,000.00万元。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收益

通过土地出让收入相关专项收入实现，项目具有一定收益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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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项目资金平衡分析结果，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相关预

期收入合理覆盖债券本息资金。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具有

一定的收益性，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本息资金，

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六、有关中介机构及文件 

（一）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证号：31410000MD0160407F），且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

年度考核；经办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

均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年度考核。本所及经办律师具备为柘

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提供法律服务的业务资格。 

（二）会计师事务所及《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所为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了《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所现持有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贸区服务中心核

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4YL00H），

持有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

5003333）；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

师证》且通过年度检验。和信会所及经办会计师具备为柘城县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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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进行专项评价的业务资格。 

七、项目风险提示及控制措施 

（一）流动性风险 

本期专项债券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

易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资金的供需状况及投资者的投

资偏好变化可能影响本期专项债券的流动性，在转让时存在无法

找到交易对象而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二）工期延误和工程事故风险 

拖延项目工期的因素非常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

方案的稳定、项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到位情况、承建商

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等，从国内已建工程的实际情况来看，

要实现项目预定的工期目标有一定的难度。项目建设期每年的利

息额较大，如果工期拖延，工程投资将增加，并且工期拖延将影

响项目的现金流，造成还本付息压力。 

工程事故是在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

当、管理不善引起的，施工中发生事故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和损

失，事故会引起工程延期、人员伤亡、投资增加等，应当在工程

事故防范上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投资测算及收入测算不准确 

测算本身带有对未来现金收支的预估性，不能准确的反映真

实的投资情况；如果测算依据的预估数据本身存在偏差，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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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投入运营产生的实际收入未能达到预测值，将会影响收支平

衡预测结果。 

（四）税务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

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号）规定，企业和个人取得

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发行人无法

保证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发生变化。若

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发生调整，将导致投资者持有本期债券投资收

益发生相应波动。 

（五）风险控制措施 

针对相关风险，项目单位将采取以下控制措施应对： 

1、项目单位将严格根据项目施工计划进行施工，确保本项

目能够按照预定期限投入使用。项目建设将严格按照规定的采购

流程进行，严控项目成本，对于项目成本增加的情况将履行必要

的审批程序。 

2、项目单位将协调各单位，大力推进项目的招商引资工作，

确保项目收益稳定，使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及时足额缴入

国库，足额安排好偿债资金。 

3、根据专项债的相关要求，将专项债券收入、支出、还本、

付息等纳入政府性预算管理，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

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

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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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八、结论性意见 

1、本所律师认为，柘城县房产服务中心系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事业单位，具备以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申请政府专

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2、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具有社会公益性。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项目未受到相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 

3、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已取得可研批复、不动产

权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环评豁免复函相关审批手续，上述项目手续真实有效，土地用途

与项目建设内容相匹配。 

4、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项目

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本息资金，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

自求平衡。 

5、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已纳入河南省城市棚户区

改造项目计划表和国家棚改计划。 

6、为柘城县鲍刘庄城中村改造项目相关事项提供专项服务

并出具专项意见及报告的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会计师事务所

及注册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无副本，自经办律师签字并加

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此页以下无正文，下转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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